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家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陳秀卿  

被 上訴 人  陳古合  

            陳秀錦  

            陳秀嬌  

            陳秀娥  

            陳其宗  

0000000000000000

            陳永德  

            黃淑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繼承權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2月12

日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年度家繼訴字第138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Ａ０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二、上訴人主張：

　㈠被繼承人陳○擒（民國111年7月2日死亡）、陳呂○○（108

年9月25日死亡，與陳○擒合稱陳○擒2人）為夫妻關係；上

訴人Ａ０１與被上訴人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

Ａ０６、Ａ０７（下合稱Ａ０１7人）為陳○擒2人之子女；

被上訴人Ａ０８為Ａ０２之配偶。下列財產分別屬陳○擒2

人之遺產：

　1.陳○擒之遺產部分：

　　⑴位於高雄市○鎮區○○段○○段000○號建物（門牌號

碼：高雄市○鎮區○○路000號）及坐落土地（即同段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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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地號土地，與建物合稱○○路房地，即原判決附表《下

稱附表》一編號1至2），及位於高雄市○鎮區○○段○○

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鎮區○○街000巷0

號4樓）及坐落土地（即同段OOO○OOOOO○OOO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各64/1000》，與建物合稱○○街房地，即附

表一編號3至6）均為陳○擒所有，僅各借名登記予Ａ０

２、Ａ０８（下合稱Ａ０２2人），而各與其等間成立借

名登記契約，惟前揭借名登記契約已因借名人死亡而終

止，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規定，請

求Ａ０２2人應將○○路房地、○○街房地返還予Ａ０１7

人公同共有，並列入陳○擒之遺產分配。

　　⑵Ａ０７於陳○擒死亡當日逕自陳○擒帳戶提領新臺幣（下

同）8萬元，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

項、第184條規定，請求Ａ０７應給付全體繼承人8萬元，

並列入陳○擒遺產分配（即附表一編號32）；至Ａ０７於

95年間因失業，獲陳○擒贈與台東縣○○鄉○○段000○0

0000地號土地（下稱OOO○OOOOO土地）承租權（下稱系爭

承租權，即附表一編號33），應依民法第1173條第1項規

定，將系爭承租權贈與之價額列入陳○擒之遺產分配。又

系爭承租權既屬陳○擒之遺產，Ａ０７自應偕同全體繼承

人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將OOO○OOOOO土地出租造林

契約辦理承租人變更為Ａ０１7人。

　　⑶前揭○○路房地、○○街房地、系爭承租權、Ａ０７應給

付Ａ０１7人之8萬元，與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所示財產

均為陳○擒之遺產，應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

別共有。

　2.陳呂○○之遺產部分：　

　　⑴陳呂○○前於106年3月27日將其名下高雄市○鎮區○○街

0巷0○0號房地（下稱○○街房地）出售Ａ０７，然Ａ０

７迄未給付買賣價金250萬9,054元（即附表二編號1），

該筆買賣價金債權現為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爰依繼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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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關係及民法第3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規定，請

求Ａ０７給付250萬9,054元予Ａ０１7人，並列入陳呂○

○之遺產分配。

　　⑵Ａ０７前於102年10月間，向陳呂○○借款30萬元（即附

表二編號2）迄未返還，該筆債權現為Ａ０１7人公同共

有，爰依繼承法律關係及民法第478條規定請求Ａ０７給

付30萬元予Ａ０１7人，並列入陳呂○○之遺產分配。

　　⑶Ａ０７於陳呂○○死亡當日逕自陳呂○○帳戶提領11萬5,

000元（即附表二編號3），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

第828條第2項、第184條規定，請求Ａ０７給付Ａ０１7人

11萬5,000元，並列入陳呂○○之遺產分配。

　　⑷又上訴人自103年間至111年11月底，因照顧陳○擒2人而

支出202萬1,272元，前揭費用應由Ａ０１7人負擔，故扣

除上訴人應分擔28萬8,753元（202萬1,272元×1/7＝28萬

8,754元）後，餘額173萬2,518元（202萬1,272元－28萬

8,754元＝173萬2,518元）則類推適用民法第1150條規

定，先由前揭⑴至⑶現金分配返還予上訴人，餘款與陳呂

○○附表二編號4至編號7之遺產，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

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3.又陳○擒2人死亡時，具有得領取勞保喪葬補助款資格之繼

承人協議由Ａ０４、Ａ０７分別以自己名義領取陳呂○○、

陳○擒喪葬補助款11萬4,600元、7萬5,750元，Ａ０４、Ａ

０７應將所領取勞保喪葬補助款返還由具請領資格之繼承人

全體公同共有。

　㈡並聲明：⑴Ａ０２應將○○路房地移轉登記予Ａ０１7人公

同共有；⑵Ａ０８應將○○街房地移轉登記予Ａ０１7人公

同共有；⑶Ａ０７應給付300萬4,054元（即附表一編號32；

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金額）予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⑷陳○

擒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應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

為分別共有；⑸陳呂○○所遺如附表二所示遺產，應由上訴

人就代墊扶養費173萬2,518元自同表編號1至3所示遺產取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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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餘款與同表所示其餘遺產，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

割為分別共有；⑹Ａ０７領取之勞保喪葬補助款7萬5,750

元，應返還Ａ０７、Ａ０３及上訴人公同共有；⑺Ａ０４領

取之勞保喪葬補助款11萬4,600元，應返還由Ａ０４、Ａ０

７、Ａ０３及上訴人公同共有；⑻Ａ０７應協同Ａ０１7人

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將000、000-0土地出租造林契約

辦理承租人變更為全體繼承人。

三、被上訴人部分：

　㈠Ａ０２2人則以：○○路房地、○○街房地各為Ａ０２、Ａ

０８所有，其等與陳○擒間無借名登記契約存在，○○路房

地、○○街房地不應列入陳○擒之遺產分配。又上訴人雖主

張有代墊陳○擒2人扶養費用，惟上訴人提出之支出收據係

其趁隙取得，無法證明其確有墊付費用之事實，況陳○擒2

人無不能維持生活之情事，扶養義務尚未發生，是上訴人縱

有墊付費用，亦僅屬盡孝道所為之任意給付，不得要求由陳

○擒2人之遺產扣還等語置辯。

　㈡Ａ０７則以：Ａ０７固於108年9月25日、111年7月2日各自

陳呂○○、陳○擒帳戶內提領8萬元、11萬5,000元，惟前揭

款項均用於陳○擒2人之喪葬費用，Ａ０７無返還義務。又

陳○擒於95年間已聲請將000、000-0土地之承租人變更為Ａ

０７，迄今更續換約3次，Ａ０１7人均無異議，顯見系爭承

租權非陳○擒之遺產。再者，○○街房地為陳呂○○贈與Ａ

０７，且Ａ０７從未向陳呂○○借款，否認陳呂○○對Ａ０

７有250萬9,054元買賣價金債權及30萬元借款債權存在。至

Ａ０７領取之喪葬補助7萬5,750元，應屬公法上給付而非遺

產，Ａ０７無須將該筆費用返還其他具請領喪葬補助款資格

之繼承人公同共有等語置辯。

　㈢Ａ０４則以：Ａ０４領取之喪葬補助款11萬4,600元，已用

於陳呂○○喪葬費之支出，無須將該筆費用返還其他具請領

喪葬補助款資格之繼承人公同共有等語置辯。

　㈣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則以：同意上訴人之主張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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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審判決Ａ０１7人就陳○擒2人所遺如附表一、二所示遺

產，應按同表「本院所認分割方法」欄分割，並駁回上訴人

其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一部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

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Ａ０２應將○○路房地移轉登記予

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㈢Ａ０８應將○○街房地移轉登記予

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㈣Ａ０７應給付300萬4,054元予Ａ０

１7人公同共有。㈤陳○擒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應按Ａ

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㈥陳呂○○所遺如附

表二所示遺產，應由上訴人就代墊扶養費173萬2,518元自同

表編號1至3所示遺產取償後，餘款與同表所示其餘遺產，按

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㈦Ａ０７應協同Ａ

０１7人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將000、000-0土地出租

造林契約辦理承租人變更為全體繼承人。Ａ０３、Ａ０５均

稱：認同上訴人之上訴。Ａ０６未為任何聲明。Ａ０２2

人、Ａ０４、Ａ０７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上訴人就Ａ０

７、Ａ０４返還喪葬補助款之請求受敗訴判決部分未上訴，

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五、協商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陳○擒2人為夫妻關係，Ａ０１7人為其等子女，Ａ０８則為

Ａ０２之配偶。

　㈡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為陳○擒之遺產、附表二編號4至編號

7為陳呂○○之遺產。

　㈢Ａ０７在陳○擒2人死亡後，於108年9月26日自陳呂○○帳

戶提領11萬5,000元、111年7月2日自陳○擒帳戶提領8萬

元。

　㈣Ａ０７曾支付陳○擒喪葬費用17萬8,500元、陳呂○○喪葬

費用19萬5,000元。

　㈤陳呂○○於106年3月27日將○○街房地以贈與及買賣之方式

移轉登記予Ａ０７，依全國贈與資料清單之記載，Ａ０７有

未支付之價款差額250萬9,054元。

　㈥陳呂○○曾於102年10月23日開立面額30萬元支票乙紙，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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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並於Ａ０７帳戶內兌現。

　㈦Ａ０７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核准承租國有林地，雙方

自96年1月1日起就000、000-0土地訂有租賃契約（限於造林

使用）。

六、本院之判斷：

　㈠遺產範圍之認定：

　1.陳○擒就○○路房地、○○街房地，是否各與Ａ０２2人成

立借名登記契約：

　　⑴按借名登記契約屬無名（非典型）契約之一種，通常係指

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

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出名為登記之契

約。基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

內容尚有差異，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

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效力，惟出名人與借名人

就該約定內容，應有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又不動產登

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契約者，

應就該契約成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究於何時、

何地、與何人、以何方式，成立該約定內容之借名登記契

約（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93號裁判意旨參照）。上

訴人主張陳○擒就○○路房地、○○街房地，各與Ａ０２

2人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惟為Ａ０２2人所否認，經查：

　　　①○○路房地為Ａ０２向訴外人陳木霖購買，並於66年1

月6日登記為所有權人；○○街房屋則為Ａ０８原始起

造，於71年5月18日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為其所有，

有登記謄本、公證書（下稱系爭公證書）、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使用執照等件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77頁至

第179頁、第193頁，原審卷五第247頁至第248頁，本院

卷一第307頁至第308頁）。上訴人主張○○路房地、○

○街房地均為陳○擒出資，故陳○擒始為實際所有權人

云云，惟陳○擒與Ａ０２2人具親屬關係，陳○擒縱有

提供購屋資金之事實，原因亦屬多端，尚不足逕認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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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始為○○路房地、○○街房地之所有權人。至上訴人

主張系爭公證書上「已得第三人許可或同意者其證明」

欄位有陳○擒之印文，且陳呂○○於107年1月26日與訴

外人即上訴人堂姐陳○君對話（下稱系爭對話）中曾提

及：「阿珍分這個厝」，就是指父親規劃日後○○路房

地要分配給Ａ０２云云，並提出系爭公證書、系爭對話

譯文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07頁至第308頁、第313

頁），惟上訴人所指前揭欄位所蓋之印文因墨色過淡，

無法辨識是否為陳○擒之印文，況依系爭公證書所載，

請求公證之標的為Ａ０２、陳木霖2人間關於○○路房

地之買賣契約，則前揭欄位縱有陳○擒之蓋印，其亦屬

買賣雙方以外之「第三人」，尚難憑此認陳○擒為○○

路房地之實際所有權人。至依系爭對話譯文，陳呂○○

固曾表示：「阿珍分這個厝」，惟並未提及登記為○○

路房地所有權人之Ａ０２，且其所指「這個厝」語意不

明，是否指○○路房地，亦屬有疑，難認陳呂○○前揭

對話係指○○路房地日後欲分配給Ａ０２。再者，縱陳

○擒確有規劃日後再將○○路房地分配Ａ０２之意，亦

屬其個人主觀認知，與○○路房地所有權歸屬之認定無

涉，是上訴人所舉證據，均不足證明陳○擒始為○○路

房地所有權人。

　　　②此外，上訴人復未具體說明陳○擒與Ａ０２2人間係何

時、何地、以何方式，分別就○○路房地、○○街房地

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並提出證據為憑，其主張陳○擒與

Ａ０２2人間存有借名登記契約云云，即難採信。至上

訴人另提出其與陳○擒107年間對話，陳○擒曾表示：

「（上訴人問：○○路177號《按即○○路房地》您現

在住的這間，甘是您買ㄟ？）是啊，不是」等語，及Ａ

０２2人之女兒曾在網路貼文提及，小時候家庭貧困，

由母親賺錢養家，並曾出了部分資金購買房屋等語（見

本院卷一第398頁網路截圖；本院卷二第7頁對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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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均欲證明Ａ０２2人資力不足負擔購屋資金，○

○路房地、○○街房地均為陳○擒出資購買云云，惟前

揭房地縱為陳○擒出資，仍無從逕認陳○擒為房地所有

權人，已如前述，是上訴人所提前揭證據，亦無從為其

有利之認定，併予敘明。

　　⑵據上，上訴人主張陳○擒始為○○路房地、○○街房地之

實際所有權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

項規定，請求Ａ０２2人將○○路房地、○○街房地返還

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云云，要非可採。　　

　2.Ａ０７於陳○擒2人死亡後，自陳○擒2人帳戶提領共19萬5,

000元，是否應返還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

　　⑴經查，兩造對Ａ０７在陳○擒2人死亡後，於108年9月26

日自陳呂○○帳戶提領11萬5,000元、111年7月2日自陳○

擒帳戶提領8萬元；暨Ａ０７曾支付陳○擒喪葬費用17萬

8,500元、陳呂○○喪葬費用19萬5,000元等情均不爭執，

斟酌Ａ０７固於陳○擒2人死亡後，自其等帳戶提領金

錢，惟提領之金額均未逾其支出陳○擒2人之喪葬費用，

參以Ａ０３、Ａ０５2人陳稱陳呂○○於106年間將陳○擒

2人帳戶交由Ａ０８、Ａ０７2人保管（見原審卷一第245

頁），且上訴人亦曾向外勞仲介表示：「Ａ０７是我父親

的法定監護人及外勞薪資付款人，請找Ａ０７負起責任付

款」等語，有Ａ０３、Ａ０５2人提出之line對話記錄在

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53頁），可見陳○擒2人相關支

出，均由Ａ０７負責自其等2人之帳戶提領支付，是Ａ０

７於陳○擒2人過世後，提領其等帳戶內之金錢支付喪葬

費用，難認所為非基於正當之目的，而有侵害Ａ０１7人

財產權之情事，是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Ａ０

７將其自陳○擒2人帳戶內提領共19萬5,000元，返還Ａ０

１7人公同共有，自屬無據。

　　⑵再者，金融機關與存款戶間係成立消費寄託契約，約定存

款戶將金錢之所有權移轉予金融機關，而由金融機關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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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之金額，依此，陳○擒2人將金錢存入帳戶時，金錢

所有權即已移轉於金融機構，非屬陳○擒2人所有，是上

訴人當無從因繼承而取得前揭金錢之所有權。依此，上訴

人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

Ａ０７將其自陳○擒2人帳戶提領共19萬5,000元，返還全

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亦屬無據，不應准許。

　　⑶據上，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

第184條規定，請求Ａ０７給付Ａ０１7人共19萬5,000

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3.Ａ０７取得系爭承租權，是否應依民法第1173條第1項規定

將贈與價額加入陳○擒遺產中計算：

　　⑴按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

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

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遺產，民法第1173條第

1項定有明文。蓋被繼承人因繼承人之結婚、分居或營業

所為財產之贈與，通常無使受贈人特受利益之意思，不過

因遇此等事由，就其日後終應繼承之財產，預行撥給而

已，故除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外，應將該

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

繼財產。

　　⑵上訴人主張陳○擒原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承租OOO

○OOOOO土地，95年間將系爭承租權贈與當時失業之Ａ０

７，屬以營業為原因之特種贈與，應依民法第1173條規

定，將系爭承租權之價額列入陳○擒之遺產分配云云。經

查，兩造固均不爭執OOO○OOOOO土地原為陳○擒所承租，

惟據Ａ０６於原審所陳：「父親原擬委由次子續約，被告

Ａ０７見有利可圖，以次子為公務人員不可兼職為由，及

其住高雄方便重新申請造林補助即時回饋父親。父親為鼓

勵剛結婚之Ａ０７有開拓之心，及自己年齡已高，便同意

指派Ａ０７代表再續約」（見原審卷一第353頁），可知

當時係Ａ０７在原租約到期後，出面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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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務局核准，而重新簽訂國有林地出租造林契約書，承租

OOO○OOOOO土地，依前揭過程觀之，Ａ０７取得系爭承租

權係因其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重新簽訂租約，陳○擒因未

續租而未再取得系爭承租權，客觀上當無從將系爭承租權

贈與Ａ０７。再者，陳○擒係00年00月生，有戶籍謄本在

卷可證（見原審卷一第223頁），其於95年間已高齡82

歲，是Ａ０６、Ａ０７一致陳稱陳○擒因年事已高，故不

再承租OOO○OOOOO土地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53頁、原審

卷六第116頁），應可採信。由此，陳○擒不續租OOO○OO

OOO土地之考量，亦難逕認與Ａ０７之營業行為有關。

　　⑶據上，本件尚難認Ａ０７取得系爭承租權，為陳○擒以營

業為原因所為之特種贈與，從而，上訴人主張應依民法第

1173條第1項規定，將將贈與價額加入陳○擒遺產中計

算，亦非可採。

　4.陳呂○○對Ａ０７是否有250萬9,054元之買賣價金債權、30

萬元之借貸債權？　

　　⑴針對250萬9,054元之買賣價金債權部分：

　　　①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

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價金互相同意

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345條定有明文。又請

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因

之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主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必須證明其為真實後，被告於其抗辯事實，始應負證明

之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43年台上

字第377號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主張陳呂○○於106

年3月27日將○○街房地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Ａ０

７所有，惟Ａ０７迄未給付買賣價金250萬9,054元云

云，並提出全國贈與資料清單（下稱系爭清單）記載

「2509,054土地及房屋未支付價款差額」為憑（見原審

卷一第30頁）。

　　　②惟查，該筆「2509,054土地及房屋未支付價款差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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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清單列載為陳呂○○對Ａ０７之贈與，並於扣除陳

呂○○當年度可使用免稅額220萬元後，按10％贈與稅

稅率課徵3萬0,905元稅額（《250萬9,054元－220萬

元》×10％），有贈與稅核定通知書等件在卷可查（見

原審卷四第169頁），是上訴人依系爭清單主張Ａ０７

尚積欠陳呂○○買賣價金250萬9,054元未給付，尚乏所

據。此外，上訴人未能提出陳呂○○、Ａ０７間關於○

○街房地移轉係基於買賣關係之相關證據，參以Ａ０７

抗辯：○○街房地為陳呂○○生前贈與，但因考量贈與

免稅額之問題，故聽從代書建議，改以部分贈與、部分

買賣之方式完成移轉等語（見原審卷四第35頁至第37

頁），亦與○○街房地106年3月27日移轉登記為Ａ０７

所有，係以部分贈與、部分買賣之方式完成稅捐之申報

乙情相符，且贈與人陳呂○○經核定繳納上開贈與稅

後，亦未有所異議，足認Ａ０７上開所辯，尚非無憑，

由此，上訴人主張陳呂○○、Ａ０７間關於○○街房地

之移轉為買賣關係，即不得遽採。

　　　③據上，本件尚難認陳呂○○對Ａ０７有250萬9,054元之

買賣價金債權，則上訴人依民法第367條、第821條、第

828條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７給付250萬9,054元予Ａ０

１7人，並列入陳呂○○之遺產分配，自不應准許。

　　⑵針對30萬元借貸債權部分：

　　　①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

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

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

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

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

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

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

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98年

度台上字第1045號裁判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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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經查，陳呂○○固於102年10月23日以其板信商業銀行

前鎮分行（下稱板信商銀）帳戶存款30萬元開立支票

（下稱系爭支票），其後該支票係在Ａ０７凱基商業銀

行（下稱凱基銀行）帳戶兌現，有陳呂○○板信商銀帳

戶交易明細、系爭支票翻拍照片、板信商銀112年12月1

4日函文、凱基銀行113年1月5日函文等件附卷可稽（見

原審卷一第145頁、第231頁、第235頁，原審卷四第287

頁、第291頁），惟此至多僅得認陳呂○○曾交付Ａ０

７30萬元，尚不足逕認陳呂○○與Ａ０７就該筆30萬元

有消費借貸之合意，此外，上訴人就其主張陳呂○○對

Ａ０７有30萬元借款債權存在乙情，未能提出其他證據

為憑，則其依民法第478條規定請求Ａ０７給付30萬元

予Ａ０１7人，並列入陳呂○○之遺產分配，即屬無

據，不應准許。

　5.上訴人主張其自103年至111年11月，墊付陳○擒2人醫療、

照護費用共202萬1,272元，應自陳○擒2人遺產中扣抵，是

否可採：

　　⑴按子女為父母墊付費用，性質上屬被繼承人生前債務，而

為遺產之一部分（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243號裁判

意旨可參）。上訴人主張其自103年至111年11月，墊付陳

○擒2人醫療、照護費用共202萬1,272元，應自陳○擒2人

遺產中取償云云。惟查：

　　　①依上訴人自行製作之各項代墊費用表，已載明多數代墊

款項之付款人為「秀嬌」（見原審卷二第135頁至第153

頁、第161頁至第178頁），可見縱有墊付之事實，付款

人亦為Ａ０５。再參以Ａ０５前以其於84年至110年

間，分別為陳○擒、陳呂○○墊付生活費用45萬7,497

元、124萬5,951元，並以陳呂○○生前曾將陳○擒2人

帳戶存摺、印章等重要財物交由Ａ０２、Ａ０７2人保

管，向原審法院請求Ａ０２、Ａ０７2人應返還代墊扶

養費（下稱系爭返還代墊扶養費前案），經原審法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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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家聲字第250號裁定認陳○擒2人之財產足以維

持生活，Ａ０５之扶養義務尚未發生，故Ａ０５縱有代

墊費用之支出，亦屬基於孝道而為之任意給付，不得依

不當得利請求返還，並駁回Ａ０５之請求；Ａ０５提起

抗告後，復經原審法院合議庭111年度家聲抗字第10號

裁定駁回抗告確定，有前揭裁定附卷可查（見原審卷三

第381頁至第389頁），觀之Ａ０５於系爭返還代墊扶養

費前案中，主張墊付費用之項目，與本件上訴人主張為

陳○擒2人墊付之項目大致相同（見原審卷二第131頁，

原審卷三第386頁）、主張墊付之期間亦有重疊，益堪

認上訴人係將Ａ０５於系爭返還代墊扶養費前案中主張

之支出，於本案中援引為己所支付，自非可採。

　　　②至上訴人製作各項墊付費用中，未載明付款為人「秀

嬌」、或付款金額未經Ａ０５於系爭返還代墊扶養費前

案中主張部分，考量上訴人於本件主張墊付費用之項

目，與Ａ０５於系爭返還代墊扶養費前案所主張之項目

大致相同（例如：外傭相關費用等），該項費用以往由

Ａ０５長期支付，上訴人未說明何以轉由其負擔，並提

出其負擔費用之相關資金記錄，其該部分主張亦難遽

信。

　　⑵據上，上訴人主張其曾墊付陳○擒2人醫療、照護費用共2

02萬1,272元云云，尚難採信，則其主張前揭墊付之費

用，應自陳○擒2人遺產中扣償，亦屬無據。　

　6.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1148條，Ａ０７應偕同全體繼承人向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將000、000-0土地出租造林契約變更

承租人為Ａ０１7人，是否可採：　　　

　　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

財產上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

文，惟查，陳○擒因未再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續租000、000

-0土地，而失卻系爭承租權，已如前述，系爭承租權自不因

繼承而歸由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從而，上訴人援引民法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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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條規定，請求Ａ０７偕同全體繼承人向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將000、000-0土地出租造林契約變更承租人為Ａ０

１7人，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7.又兩造對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為陳○擒之遺產、附表二編

號4至編號7為陳呂○○之遺產乙情均不爭執，上訴人主張○

○路房地、○○街房地、系爭承租權及Ａ０７於111年7月2

日自陳○擒帳戶提領之8萬元，應列入陳○擒之遺產；以及

陳呂○○對Ａ０７買賣價金債權250萬9,054元、借款債權30

萬元，及Ａ０７於108年9月25日自陳呂○○帳戶內提領之11

萬5,000元，應列入陳呂○○遺產云云，均非可採，從而，

陳○擒、陳呂○○遺產即各如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附表

二編號4至編號7所示，堪可認定。

　㈡遺產分割方法之認定：

　1.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定

有明文。經查，陳呂○○於108年9月25日死亡，其繼承人為

陳○擒及Ａ０１7人，嗣陳○擒於111年7月2日死亡，其繼承

人為Ａ０１7人，Ａ０１7人並再轉繼承陳○擒所繼承陳呂○

○遺產，故Ａ０１7人遺產之應繼分各為7分之1。又陳○擒2

人遺有如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附表二編號4至編號7所示

遺產，在分割遺產前，兩造對於前揭遺產為公同共有，兩造

目前既無法達成分割遺產之協議，且前揭遺產亦無不能分割

之情形，依照上開規定，上訴人請求裁判分割遺產，即無不

合。

　2.又按法院定遺產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惟應斟

酌各繼承人之意願、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分割後之經濟

效用及公共利益等為公平決定。經查，上訴人就陳○擒2人

遺產之分割方法，主張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見本

院卷一第19頁至第24頁），審酌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

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且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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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分割，對兩造尚屬公平妥適，爰認陳○擒2人之遺產應

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至Ａ０６雖主張

陳○擒遺願係欲將澎湖土地（即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由

其單獨繼承，故應將前揭土地分割由其繼承，再由其找補其

他繼承人云云，並援引陳呂○○於系爭對話中提及「阿宗，

阿宗分澎湖的土地，澎湖的土地他都還沒領」等語為憑（見

本院卷一第313頁），惟陳呂○○前開所述，僅足認係其個

人對財產分配之主觀想法，陳○擒復未以遺囑定有分割遺產

之方法，則Ａ０６僅以陳呂○○前開對話所述，主張依陳○

擒之遺願，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應分割由其單獨繼承云

云，難認可採。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請求分割陳○擒2

人之遺產，為有理由，並應分割如附表一、二「分割方法」

欄所示，上訴人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原

審判決就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

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泰錄

　　　　　　　　　　　　　　　　　　　法　官　高瑞聰

　　　　　　　　　　　　　　　　　　　法　官　王　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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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吳璧娟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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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家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陳秀卿  
被 上訴 人  陳古合  
            陳秀錦  
            陳秀嬌  
            陳秀娥  
            陳其宗  


            陳永德  
            黃淑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繼承權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年度家繼訴字第13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Ａ０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上訴人主張：
　㈠被繼承人陳○擒（民國111年7月2日死亡）、陳呂○○（108年9月25日死亡，與陳○擒合稱陳○擒2人）為夫妻關係；上訴人Ａ０１與被上訴人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下合稱Ａ０１7人）為陳○擒2人之子女；被上訴人Ａ０８為Ａ０２之配偶。下列財產分別屬陳○擒2人之遺產：
　1.陳○擒之遺產部分：
　　⑴位於高雄市○鎮區○○段○○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鎮區○○路000號）及坐落土地（即同段OOOO地號土地，與建物合稱○○路房地，即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至2），及位於高雄市○鎮區○○段○○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鎮區○○街000巷0號4樓）及坐落土地（即同段OOO○OOOOO○OOO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各64/1000》，與建物合稱○○街房地，即附表一編號3至6）均為陳○擒所有，僅各借名登記予Ａ０２、Ａ０８（下合稱Ａ０２2人），而各與其等間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惟前揭借名登記契約已因借名人死亡而終止，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２2人應將○○路房地、○○街房地返還予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並列入陳○擒之遺產分配。
　　⑵Ａ０７於陳○擒死亡當日逕自陳○擒帳戶提領新臺幣（下同）8萬元，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第184條規定，請求Ａ０７應給付全體繼承人8萬元，並列入陳○擒遺產分配（即附表一編號32）；至Ａ０７於95年間因失業，獲陳○擒贈與台東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OOO○OOOOO土地）承租權（下稱系爭承租權，即附表一編號33），應依民法第1173條第1項規定，將系爭承租權贈與之價額列入陳○擒之遺產分配。又系爭承租權既屬陳○擒之遺產，Ａ０７自應偕同全體繼承人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將OOO○OOOOO土地出租造林契約辦理承租人變更為Ａ０１7人。
　　⑶前揭○○路房地、○○街房地、系爭承租權、Ａ０７應給付Ａ０１7人之8萬元，與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所示財產均為陳○擒之遺產，應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陳呂○○之遺產部分：　
　　⑴陳呂○○前於106年3月27日將其名下高雄市○鎮區○○街0巷0○0號房地（下稱○○街房地）出售Ａ０７，然Ａ０７迄未給付買賣價金250萬9,054元（即附表二編號1），該筆買賣價金債權現為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爰依繼承法律關係及民法第3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７給付250萬9,054元予Ａ０１7人，並列入陳呂○○之遺產分配。
　　⑵Ａ０７前於102年10月間，向陳呂○○借款30萬元（即附表二編號2）迄未返還，該筆債權現為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爰依繼承法律關係及民法第478條規定請求Ａ０７給付30萬元予Ａ０１7人，並列入陳呂○○之遺產分配。
　　⑶Ａ０７於陳呂○○死亡當日逕自陳呂○○帳戶提領11萬5,000元（即附表二編號3），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第184條規定，請求Ａ０７給付Ａ０１7人11萬5,000元，並列入陳呂○○之遺產分配。
　　⑷又上訴人自103年間至111年11月底，因照顧陳○擒2人而支出202萬1,272元，前揭費用應由Ａ０１7人負擔，故扣除上訴人應分擔28萬8,753元（202萬1,272元×1/7＝28萬8,754元）後，餘額173萬2,518元（202萬1,272元－28萬8,754元＝173萬2,518元）則類推適用民法第1150條規定，先由前揭⑴至⑶現金分配返還予上訴人，餘款與陳呂○○附表二編號4至編號7之遺產，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3.又陳○擒2人死亡時，具有得領取勞保喪葬補助款資格之繼承人協議由Ａ０４、Ａ０７分別以自己名義領取陳呂○○、陳○擒喪葬補助款11萬4,600元、7萬5,750元，Ａ０４、Ａ０７應將所領取勞保喪葬補助款返還由具請領資格之繼承人全體公同共有。
　㈡並聲明：⑴Ａ０２應將○○路房地移轉登記予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⑵Ａ０８應將○○街房地移轉登記予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⑶Ａ０７應給付300萬4,054元（即附表一編號32；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金額）予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⑷陳○擒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應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⑸陳呂○○所遺如附表二所示遺產，應由上訴人就代墊扶養費173萬2,518元自同表編號1至3所示遺產取償後，餘款與同表所示其餘遺產，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⑹Ａ０７領取之勞保喪葬補助款7萬5,750元，應返還Ａ０７、Ａ０３及上訴人公同共有；⑺Ａ０４領取之勞保喪葬補助款11萬4,600元，應返還由Ａ０４、Ａ０７、Ａ０３及上訴人公同共有；⑻Ａ０７應協同Ａ０１7人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將000、000-0土地出租造林契約辦理承租人變更為全體繼承人。
三、被上訴人部分：
　㈠Ａ０２2人則以：○○路房地、○○街房地各為Ａ０２、Ａ０８所有，其等與陳○擒間無借名登記契約存在，○○路房地、○○街房地不應列入陳○擒之遺產分配。又上訴人雖主張有代墊陳○擒2人扶養費用，惟上訴人提出之支出收據係其趁隙取得，無法證明其確有墊付費用之事實，況陳○擒2人無不能維持生活之情事，扶養義務尚未發生，是上訴人縱有墊付費用，亦僅屬盡孝道所為之任意給付，不得要求由陳○擒2人之遺產扣還等語置辯。
　㈡Ａ０７則以：Ａ０７固於108年9月25日、111年7月2日各自陳呂○○、陳○擒帳戶內提領8萬元、11萬5,000元，惟前揭款項均用於陳○擒2人之喪葬費用，Ａ０７無返還義務。又陳○擒於95年間已聲請將000、000-0土地之承租人變更為Ａ０７，迄今更續換約3次，Ａ０１7人均無異議，顯見系爭承租權非陳○擒之遺產。再者，○○街房地為陳呂○○贈與Ａ０７，且Ａ０７從未向陳呂○○借款，否認陳呂○○對Ａ０７有250萬9,054元買賣價金債權及30萬元借款債權存在。至Ａ０７領取之喪葬補助7萬5,750元，應屬公法上給付而非遺產，Ａ０７無須將該筆費用返還其他具請領喪葬補助款資格之繼承人公同共有等語置辯。
　㈢Ａ０４則以：Ａ０４領取之喪葬補助款11萬4,600元，已用於陳呂○○喪葬費之支出，無須將該筆費用返還其他具請領喪葬補助款資格之繼承人公同共有等語置辯。
　㈣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則以：同意上訴人之主張等語。
四、原審判決Ａ０１7人就陳○擒2人所遺如附表一、二所示遺產，應按同表「本院所認分割方法」欄分割，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一部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Ａ０２應將○○路房地移轉登記予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㈢Ａ０８應將○○街房地移轉登記予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㈣Ａ０７應給付300萬4,054元予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㈤陳○擒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應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㈥陳呂○○所遺如附表二所示遺產，應由上訴人就代墊扶養費173萬2,518元自同表編號1至3所示遺產取償後，餘款與同表所示其餘遺產，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㈦Ａ０７應協同Ａ０１7人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將000、000-0土地出租造林契約辦理承租人變更為全體繼承人。Ａ０３、Ａ０５均稱：認同上訴人之上訴。Ａ０６未為任何聲明。Ａ０２2人、Ａ０４、Ａ０７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上訴人就Ａ０７、Ａ０４返還喪葬補助款之請求受敗訴判決部分未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五、協商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陳○擒2人為夫妻關係，Ａ０１7人為其等子女，Ａ０８則為Ａ０２之配偶。
　㈡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為陳○擒之遺產、附表二編號4至編號7為陳呂○○之遺產。
　㈢Ａ０７在陳○擒2人死亡後，於108年9月26日自陳呂○○帳戶提領11萬5,000元、111年7月2日自陳○擒帳戶提領8萬元。
　㈣Ａ０７曾支付陳○擒喪葬費用17萬8,500元、陳呂○○喪葬費用19萬5,000元。
　㈤陳呂○○於106年3月27日將○○街房地以贈與及買賣之方式移轉登記予Ａ０７，依全國贈與資料清單之記載，Ａ０７有未支付之價款差額250萬9,054元。
　㈥陳呂○○曾於102年10月23日開立面額30萬元支票乙紙，該支票並於Ａ０７帳戶內兌現。
　㈦Ａ０７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核准承租國有林地，雙方自96年1月1日起就000、000-0土地訂有租賃契約（限於造林使用）。
六、本院之判斷：
　㈠遺產範圍之認定：
　1.陳○擒就○○路房地、○○街房地，是否各與Ａ０２2人成立借名登記契約：
　　⑴按借名登記契約屬無名（非典型）契約之一種，通常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出名為登記之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內容尚有差異，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效力，惟出名人與借名人就該約定內容，應有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契約者，應就該契約成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究於何時、何地、與何人、以何方式，成立該約定內容之借名登記契約（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93號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主張陳○擒就○○路房地、○○街房地，各與Ａ０２2人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惟為Ａ０２2人所否認，經查：
　　　①○○路房地為Ａ０２向訴外人陳木霖購買，並於66年1月6日登記為所有權人；○○街房屋則為Ａ０８原始起造，於71年5月18日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為其所有，有登記謄本、公證書（下稱系爭公證書）、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使用執照等件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77頁至第179頁、第193頁，原審卷五第247頁至第248頁，本院卷一第307頁至第308頁）。上訴人主張○○路房地、○○街房地均為陳○擒出資，故陳○擒始為實際所有權人云云，惟陳○擒與Ａ０２2人具親屬關係，陳○擒縱有提供購屋資金之事實，原因亦屬多端，尚不足逕認陳○擒始為○○路房地、○○街房地之所有權人。至上訴人主張系爭公證書上「已得第三人許可或同意者其證明」欄位有陳○擒之印文，且陳呂○○於107年1月26日與訴外人即上訴人堂姐陳○君對話（下稱系爭對話）中曾提及：「阿珍分這個厝」，就是指父親規劃日後○○路房地要分配給Ａ０２云云，並提出系爭公證書、系爭對話譯文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07頁至第308頁、第313頁），惟上訴人所指前揭欄位所蓋之印文因墨色過淡，無法辨識是否為陳○擒之印文，況依系爭公證書所載，請求公證之標的為Ａ０２、陳木霖2人間關於○○路房地之買賣契約，則前揭欄位縱有陳○擒之蓋印，其亦屬買賣雙方以外之「第三人」，尚難憑此認陳○擒為○○路房地之實際所有權人。至依系爭對話譯文，陳呂○○固曾表示：「阿珍分這個厝」，惟並未提及登記為○○路房地所有權人之Ａ０２，且其所指「這個厝」語意不明，是否指○○路房地，亦屬有疑，難認陳呂○○前揭對話係指○○路房地日後欲分配給Ａ０２。再者，縱陳○擒確有規劃日後再將○○路房地分配Ａ０２之意，亦屬其個人主觀認知，與○○路房地所有權歸屬之認定無涉，是上訴人所舉證據，均不足證明陳○擒始為○○路房地所有權人。
　　　②此外，上訴人復未具體說明陳○擒與Ａ０２2人間係何時、何地、以何方式，分別就○○路房地、○○街房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並提出證據為憑，其主張陳○擒與Ａ０２2人間存有借名登記契約云云，即難採信。至上訴人另提出其與陳○擒107年間對話，陳○擒曾表示：「（上訴人問：○○路177號《按即○○路房地》您現在住的這間，甘是您買ㄟ？）是啊，不是」等語，及Ａ０２2人之女兒曾在網路貼文提及，小時候家庭貧困，由母親賺錢養家，並曾出了部分資金購買房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8頁網路截圖；本院卷二第7頁對話譯文），均欲證明Ａ０２2人資力不足負擔購屋資金，○○路房地、○○街房地均為陳○擒出資購買云云，惟前揭房地縱為陳○擒出資，仍無從逕認陳○擒為房地所有權人，已如前述，是上訴人所提前揭證據，亦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併予敘明。
　　⑵據上，上訴人主張陳○擒始為○○路房地、○○街房地之實際所有權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２2人將○○路房地、○○街房地返還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云云，要非可採。　　
　2.Ａ０７於陳○擒2人死亡後，自陳○擒2人帳戶提領共19萬5,000元，是否應返還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
　　⑴經查，兩造對Ａ０７在陳○擒2人死亡後，於108年9月26日自陳呂○○帳戶提領11萬5,000元、111年7月2日自陳○擒帳戶提領8萬元；暨Ａ０７曾支付陳○擒喪葬費用17萬8,500元、陳呂○○喪葬費用19萬5,000元等情均不爭執，斟酌Ａ０７固於陳○擒2人死亡後，自其等帳戶提領金錢，惟提領之金額均未逾其支出陳○擒2人之喪葬費用，參以Ａ０３、Ａ０５2人陳稱陳呂○○於106年間將陳○擒2人帳戶交由Ａ０８、Ａ０７2人保管（見原審卷一第245頁），且上訴人亦曾向外勞仲介表示：「Ａ０７是我父親的法定監護人及外勞薪資付款人，請找Ａ０７負起責任付款」等語，有Ａ０３、Ａ０５2人提出之line對話記錄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53頁），可見陳○擒2人相關支出，均由Ａ０７負責自其等2人之帳戶提領支付，是Ａ０７於陳○擒2人過世後，提領其等帳戶內之金錢支付喪葬費用，難認所為非基於正當之目的，而有侵害Ａ０１7人財產權之情事，是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Ａ０７將其自陳○擒2人帳戶內提領共19萬5,000元，返還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自屬無據。
　　⑵再者，金融機關與存款戶間係成立消費寄託契約，約定存款戶將金錢之所有權移轉予金融機關，而由金融機關返還相同之金額，依此，陳○擒2人將金錢存入帳戶時，金錢所有權即已移轉於金融機構，非屬陳○擒2人所有，是上訴人當無從因繼承而取得前揭金錢之所有權。依此，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Ａ０７將其自陳○擒2人帳戶提領共19萬5,000元，返還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亦屬無據，不應准許。
　　⑶據上，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第184條規定，請求Ａ０７給付Ａ０１7人共19萬5,000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3.Ａ０７取得系爭承租權，是否應依民法第1173條第1項規定將贈與價額加入陳○擒遺產中計算：
　　⑴按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遺產，民法第1173條第1項定有明文。蓋被繼承人因繼承人之結婚、分居或營業所為財產之贈與，通常無使受贈人特受利益之意思，不過因遇此等事由，就其日後終應繼承之財產，預行撥給而已，故除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外，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財產。
　　⑵上訴人主張陳○擒原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承租OOO○OOOOO土地，95年間將系爭承租權贈與當時失業之Ａ０７，屬以營業為原因之特種贈與，應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將系爭承租權之價額列入陳○擒之遺產分配云云。經查，兩造固均不爭執OOO○OOOOO土地原為陳○擒所承租，惟據Ａ０６於原審所陳：「父親原擬委由次子續約，被告Ａ０７見有利可圖，以次子為公務人員不可兼職為由，及其住高雄方便重新申請造林補助即時回饋父親。父親為鼓勵剛結婚之Ａ０７有開拓之心，及自己年齡已高，便同意指派Ａ０７代表再續約」（見原審卷一第353頁），可知當時係Ａ０７在原租約到期後，出面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核准，而重新簽訂國有林地出租造林契約書，承租OOO○OOOOO土地，依前揭過程觀之，Ａ０７取得系爭承租權係因其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重新簽訂租約，陳○擒因未續租而未再取得系爭承租權，客觀上當無從將系爭承租權贈與Ａ０７。再者，陳○擒係00年00月生，有戶籍謄本在卷可證（見原審卷一第223頁），其於95年間已高齡82歲，是Ａ０６、Ａ０７一致陳稱陳○擒因年事已高，故不再承租OOO○OOOOO土地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53頁、原審卷六第116頁），應可採信。由此，陳○擒不續租OOO○OOOOO土地之考量，亦難逕認與Ａ０７之營業行為有關。
　　⑶據上，本件尚難認Ａ０７取得系爭承租權，為陳○擒以營業為原因所為之特種贈與，從而，上訴人主張應依民法第1173條第1項規定，將將贈與價額加入陳○擒遺產中計算，亦非可採。
　4.陳呂○○對Ａ０７是否有250萬9,054元之買賣價金債權、30萬元之借貸債權？　
　　⑴針對250萬9,054元之買賣價金債權部分：
　　　①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345條定有明文。又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因之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主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必須證明其為真實後，被告於其抗辯事實，始應負證明之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377號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主張陳呂○○於106年3月27日將○○街房地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Ａ０７所有，惟Ａ０７迄未給付買賣價金250萬9,054元云云，並提出全國贈與資料清單（下稱系爭清單）記載「2509,054土地及房屋未支付價款差額」為憑（見原審卷一第30頁）。
　　　②惟查，該筆「2509,054土地及房屋未支付價款差額」經系爭清單列載為陳呂○○對Ａ０７之贈與，並於扣除陳呂○○當年度可使用免稅額220萬元後，按10％贈與稅稅率課徵3萬0,905元稅額（《250萬9,054元－220萬元》×10％），有贈與稅核定通知書等件在卷可查（見原審卷四第169頁），是上訴人依系爭清單主張Ａ０７尚積欠陳呂○○買賣價金250萬9,054元未給付，尚乏所據。此外，上訴人未能提出陳呂○○、Ａ０７間關於○○街房地移轉係基於買賣關係之相關證據，參以Ａ０７抗辯：○○街房地為陳呂○○生前贈與，但因考量贈與免稅額之問題，故聽從代書建議，改以部分贈與、部分買賣之方式完成移轉等語（見原審卷四第35頁至第37頁），亦與○○街房地106年3月27日移轉登記為Ａ０７所有，係以部分贈與、部分買賣之方式完成稅捐之申報乙情相符，且贈與人陳呂○○經核定繳納上開贈與稅後，亦未有所異議，足認Ａ０７上開所辯，尚非無憑，由此，上訴人主張陳呂○○、Ａ０７間關於○○街房地之移轉為買賣關係，即不得遽採。
　　　③據上，本件尚難認陳呂○○對Ａ０７有250萬9,054元之買賣價金債權，則上訴人依民法第3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７給付250萬9,054元予Ａ０１7人，並列入陳呂○○之遺產分配，自不應准許。
　　⑵針對30萬元借貸債權部分：
　　　①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裁判意旨參照）。
　　　②經查，陳呂○○固於102年10月23日以其板信商業銀行前鎮分行（下稱板信商銀）帳戶存款30萬元開立支票（下稱系爭支票），其後該支票係在Ａ０７凱基商業銀行（下稱凱基銀行）帳戶兌現，有陳呂○○板信商銀帳戶交易明細、系爭支票翻拍照片、板信商銀112年12月14日函文、凱基銀行113年1月5日函文等件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45頁、第231頁、第235頁，原審卷四第287頁、第291頁），惟此至多僅得認陳呂○○曾交付Ａ０７30萬元，尚不足逕認陳呂○○與Ａ０７就該筆30萬元有消費借貸之合意，此外，上訴人就其主張陳呂○○對Ａ０７有30萬元借款債權存在乙情，未能提出其他證據為憑，則其依民法第478條規定請求Ａ０７給付30萬元予Ａ０１7人，並列入陳呂○○之遺產分配，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5.上訴人主張其自103年至111年11月，墊付陳○擒2人醫療、照護費用共202萬1,272元，應自陳○擒2人遺產中扣抵，是否可採：
　　⑴按子女為父母墊付費用，性質上屬被繼承人生前債務，而為遺產之一部分（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243號裁判意旨可參）。上訴人主張其自103年至111年11月，墊付陳○擒2人醫療、照護費用共202萬1,272元，應自陳○擒2人遺產中取償云云。惟查：
　　　①依上訴人自行製作之各項代墊費用表，已載明多數代墊款項之付款人為「秀嬌」（見原審卷二第135頁至第153頁、第161頁至第178頁），可見縱有墊付之事實，付款人亦為Ａ０５。再參以Ａ０５前以其於84年至110年間，分別為陳○擒、陳呂○○墊付生活費用45萬7,497元、124萬5,951元，並以陳呂○○生前曾將陳○擒2人帳戶存摺、印章等重要財物交由Ａ０２、Ａ０７2人保管，向原審法院請求Ａ０２、Ａ０７2人應返還代墊扶養費（下稱系爭返還代墊扶養費前案），經原審法院以109年度家聲字第250號裁定認陳○擒2人之財產足以維持生活，Ａ０５之扶養義務尚未發生，故Ａ０５縱有代墊費用之支出，亦屬基於孝道而為之任意給付，不得依不當得利請求返還，並駁回Ａ０５之請求；Ａ０５提起抗告後，復經原審法院合議庭111年度家聲抗字第10號裁定駁回抗告確定，有前揭裁定附卷可查（見原審卷三第381頁至第389頁），觀之Ａ０５於系爭返還代墊扶養費前案中，主張墊付費用之項目，與本件上訴人主張為陳○擒2人墊付之項目大致相同（見原審卷二第131頁，原審卷三第386頁）、主張墊付之期間亦有重疊，益堪認上訴人係將Ａ０５於系爭返還代墊扶養費前案中主張之支出，於本案中援引為己所支付，自非可採。
　　　②至上訴人製作各項墊付費用中，未載明付款為人「秀嬌」、或付款金額未經Ａ０５於系爭返還代墊扶養費前案中主張部分，考量上訴人於本件主張墊付費用之項目，與Ａ０５於系爭返還代墊扶養費前案所主張之項目大致相同（例如：外傭相關費用等），該項費用以往由Ａ０５長期支付，上訴人未說明何以轉由其負擔，並提出其負擔費用之相關資金記錄，其該部分主張亦難遽信。
　　⑵據上，上訴人主張其曾墊付陳○擒2人醫療、照護費用共202萬1,272元云云，尚難採信，則其主張前揭墊付之費用，應自陳○擒2人遺產中扣償，亦屬無據。　
　6.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1148條，Ａ０７應偕同全體繼承人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將000、000-0土地出租造林契約變更承租人為Ａ０１7人，是否可採：　　　
　　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惟查，陳○擒因未再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續租000、000-0土地，而失卻系爭承租權，已如前述，系爭承租權自不因繼承而歸由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從而，上訴人援引民法第1148條規定，請求Ａ０７偕同全體繼承人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將000、000-0土地出租造林契約變更承租人為Ａ０１7人，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7.又兩造對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為陳○擒之遺產、附表二編號4至編號7為陳呂○○之遺產乙情均不爭執，上訴人主張○○路房地、○○街房地、系爭承租權及Ａ０７於111年7月2日自陳○擒帳戶提領之8萬元，應列入陳○擒之遺產；以及陳呂○○對Ａ０７買賣價金債權250萬9,054元、借款債權30萬元，及Ａ０７於108年9月25日自陳呂○○帳戶內提領之11萬5,000元，應列入陳呂○○遺產云云，均非可採，從而，陳○擒、陳呂○○遺產即各如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附表二編號4至編號7所示，堪可認定。
　㈡遺產分割方法之認定：
　1.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定有明文。經查，陳呂○○於108年9月25日死亡，其繼承人為陳○擒及Ａ０１7人，嗣陳○擒於111年7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Ａ０１7人，Ａ０１7人並再轉繼承陳○擒所繼承陳呂○○遺產，故Ａ０１7人遺產之應繼分各為7分之1。又陳○擒2人遺有如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附表二編號4至編號7所示遺產，在分割遺產前，兩造對於前揭遺產為公同共有，兩造目前既無法達成分割遺產之協議，且前揭遺產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依照上開規定，上訴人請求裁判分割遺產，即無不合。
　2.又按法院定遺產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惟應斟酌各繼承人之意願、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分割後之經濟效用及公共利益等為公平決定。經查，上訴人就陳○擒2人遺產之分割方法，主張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見本院卷一第19頁至第24頁），審酌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且以此方式分割，對兩造尚屬公平妥適，爰認陳○擒2人之遺產應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至Ａ０６雖主張陳○擒遺願係欲將澎湖土地（即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由其單獨繼承，故應將前揭土地分割由其繼承，再由其找補其他繼承人云云，並援引陳呂○○於系爭對話中提及「阿宗，阿宗分澎湖的土地，澎湖的土地他都還沒領」等語為憑（見本院卷一第313頁），惟陳呂○○前開所述，僅足認係其個人對財產分配之主觀想法，陳○擒復未以遺囑定有分割遺產之方法，則Ａ０６僅以陳呂○○前開對話所述，主張依陳○擒之遺願，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應分割由其單獨繼承云云，難認可採。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請求分割陳○擒2人之遺產，為有理由，並應分割如附表一、二「分割方法」欄所示，上訴人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判決就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泰錄
　　　　　　　　　　　　　　　　　　　法　官　高瑞聰
　　　　　　　　　　　　　　　　　　　法　官　王　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吳璧娟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家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陳秀卿  

被 上訴 人  陳古合  

            陳秀錦  

            陳秀嬌  

            陳秀娥  

            陳其宗  



            陳永德  

            黃淑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繼承權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2月12

日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年度家繼訴字第138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Ａ０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二、上訴人主張：

　㈠被繼承人陳○擒（民國111年7月2日死亡）、陳呂○○（108年9

    月25日死亡，與陳○擒合稱陳○擒2人）為夫妻關係；上訴人Ａ

    ０１與被上訴人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下合稱Ａ０１7

    人）為陳○擒2人之子女；被上訴人Ａ０８為Ａ０２之配偶。下列財

    產分別屬陳○擒2人之遺產：

　1.陳○擒之遺產部分：

　　⑴位於高雄市○鎮區○○段○○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

      ○鎮區○○路000號）及坐落土地（即同段OOOO地號土地，與

      建物合稱○○路房地，即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至2

      ），及位於高雄市○鎮區○○段○○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

      ：高雄市○鎮區○○街000巷0號4樓）及坐落土地（即同段OO

      O○OOOOO○OOO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各64/1000》，與建物合稱

      ○○街房地，即附表一編號3至6）均為陳○擒所有，僅各借

      名登記予Ａ０２、Ａ０８（下合稱Ａ０２2人），而各與其等間成立

      借名登記契約，惟前揭借名登記契約已因借名人死亡而終

      止，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規定，請

      求Ａ０２2人應將○○路房地、○○街房地返還予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

      ，並列入陳○擒之遺產分配。

　　⑵Ａ０７於陳○擒死亡當日逕自陳○擒帳戶提領新臺幣（下同）8

      萬元，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第18

      4條規定，請求Ａ０７應給付全體繼承人8萬元，並列入陳○擒

      遺產分配（即附表一編號32）；至Ａ０７於95年間因失業，

      獲陳○擒贈與台東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OO

      O○OOOOO土地）承租權（下稱系爭承租權，即附表一編號3

      3），應依民法第1173條第1項規定，將系爭承租權贈與之

      價額列入陳○擒之遺產分配。又系爭承租權既屬陳○擒之遺

      產，Ａ０７自應偕同全體繼承人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將OOO○OOOOO土地出租造林契約辦理承租人變更為Ａ０１7人

      。

　　⑶前揭○○路房地、○○街房地、系爭承租權、Ａ０７應給付Ａ０１7人

      之8萬元，與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所示財產均為陳○擒之

      遺產，應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陳呂○○之遺產部分：　

　　⑴陳呂○○前於106年3月27日將其名下高雄市○鎮區○○街0巷0○0

      號房地（下稱○○街房地）出售Ａ０７，然Ａ０７迄未給付買賣價

      金250萬9,054元（即附表二編號1），該筆買賣價金債權

      現為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爰依繼承法律關係及民法第367條

      、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７給付250萬9,054

      元予Ａ０１7人，並列入陳呂○○之遺產分配。

　　⑵Ａ０７前於102年10月間，向陳呂○○借款30萬元（即附表二編

      號2）迄未返還，該筆債權現為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爰依繼

      承法律關係及民法第478條規定請求Ａ０７給付30萬元予Ａ０１7

      人，並列入陳呂○○之遺產分配。

　　⑶Ａ０７於陳呂○○死亡當日逕自陳呂○○帳戶提領11萬5,000元（

      即附表二編號3），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

      第2項、第184條規定，請求Ａ０７給付Ａ０１7人11萬5,000元，

      並列入陳呂○○之遺產分配。

　　⑷又上訴人自103年間至111年11月底，因照顧陳○擒2人而支

      出202萬1,272元，前揭費用應由Ａ０１7人負擔，故扣除上訴

      人應分擔28萬8,753元（202萬1,272元×1/7＝28萬8,754元

      ）後，餘額173萬2,518元（202萬1,272元－28萬8,754元＝1

      73萬2,518元）則類推適用民法第1150條規定，先由前揭⑴

      至⑶現金分配返還予上訴人，餘款與陳呂○○附表二編號4至

      編號7之遺產，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3.又陳○擒2人死亡時，具有得領取勞保喪葬補助款資格之繼承

    人協議由Ａ０４、Ａ０７分別以自己名義領取陳呂○○、陳○擒喪葬

    補助款11萬4,600元、7萬5,750元，Ａ０４、Ａ０７應將所領取勞

    保喪葬補助款返還由具請領資格之繼承人全體公同共有。

　㈡並聲明：⑴Ａ０２應將○○路房地移轉登記予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⑵Ａ０

    ８應將○○街房地移轉登記予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⑶Ａ０７應給付300

    萬4,054元（即附表一編號32；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金額）

    予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⑷陳○擒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應按Ａ０

    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⑸陳呂○○所遺如附表二所

    示遺產，應由上訴人就代墊扶養費173萬2,518元自同表編號

    1至3所示遺產取償後，餘款與同表所示其餘遺產，按Ａ０１7人

    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⑹Ａ０７領取之勞保喪葬補助款7

    萬5,750元，應返還Ａ０７、Ａ０３及上訴人公同共有；⑺Ａ０４領取

    之勞保喪葬補助款11萬4,600元，應返還由Ａ０４、Ａ０７、Ａ０３及

    上訴人公同共有；⑻Ａ０７應協同Ａ０１7人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將000、000-0土地出租造林契約辦理承租人變更為全體

    繼承人。

三、被上訴人部分：

　㈠Ａ０２2人則以：○○路房地、○○街房地各為Ａ０２、Ａ０８所有，其等

    與陳○擒間無借名登記契約存在，○○路房地、○○街房地不應

    列入陳○擒之遺產分配。又上訴人雖主張有代墊陳○擒2人扶

    養費用，惟上訴人提出之支出收據係其趁隙取得，無法證明

    其確有墊付費用之事實，況陳○擒2人無不能維持生活之情事

    ，扶養義務尚未發生，是上訴人縱有墊付費用，亦僅屬盡孝

    道所為之任意給付，不得要求由陳○擒2人之遺產扣還等語置

    辯。

　㈡Ａ０７則以：Ａ０７固於108年9月25日、111年7月2日各自陳呂○○、

    陳○擒帳戶內提領8萬元、11萬5,000元，惟前揭款項均用於

    陳○擒2人之喪葬費用，Ａ０７無返還義務。又陳○擒於95年間已

    聲請將000、000-0土地之承租人變更為Ａ０７，迄今更續換約3

    次，Ａ０１7人均無異議，顯見系爭承租權非陳○擒之遺產。再

    者，○○街房地為陳呂○○贈與Ａ０７，且Ａ０７從未向陳呂○○借款，

    否認陳呂○○對Ａ０７有250萬9,054元買賣價金債權及30萬元借

    款債權存在。至Ａ０７領取之喪葬補助7萬5,750元，應屬公法

    上給付而非遺產，Ａ０７無須將該筆費用返還其他具請領喪葬

    補助款資格之繼承人公同共有等語置辯。

　㈢Ａ０４則以：Ａ０４領取之喪葬補助款11萬4,600元，已用於陳呂○○

    喪葬費之支出，無須將該筆費用返還其他具請領喪葬補助款

    資格之繼承人公同共有等語置辯。

　㈣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則以：同意上訴人之主張等語。

四、原審判決Ａ０１7人就陳○擒2人所遺如附表一、二所示遺產，應

    按同表「本院所認分割方法」欄分割，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

    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一部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

    訴人部分廢棄。㈡Ａ０２應將○○路房地移轉登記予Ａ０１7人公同共

    有。㈢Ａ０８應將○○街房地移轉登記予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㈣Ａ０７應

    給付300萬4,054元予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㈤陳○擒所遺如附表一

    所示遺產，應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㈥陳呂○

    ○所遺如附表二所示遺產，應由上訴人就代墊扶養費173萬2,

    518元自同表編號1至3所示遺產取償後，餘款與同表所示其

    餘遺產，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㈦Ａ０７應協同

    Ａ０１7人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將000、000-0土地出租造

    林契約辦理承租人變更為全體繼承人。Ａ０３、Ａ０５均稱：認同

    上訴人之上訴。Ａ０６未為任何聲明。Ａ０２2人、Ａ０４、Ａ０７則答

    辯聲明：上訴駁回（上訴人就Ａ０７、Ａ０４返還喪葬補助款之請

    求受敗訴判決部分未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五、協商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陳○擒2人為夫妻關係，Ａ０１7人為其等子女，Ａ０８則為Ａ０２之配

    偶。

　㈡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為陳○擒之遺產、附表二編號4至編號7

    為陳呂○○之遺產。

　㈢Ａ０７在陳○擒2人死亡後，於108年9月26日自陳呂○○帳戶提領11

    萬5,000元、111年7月2日自陳○擒帳戶提領8萬元。

　㈣Ａ０７曾支付陳○擒喪葬費用17萬8,500元、陳呂○○喪葬費用19萬

    5,000元。

　㈤陳呂○○於106年3月27日將○○街房地以贈與及買賣之方式移轉

    登記予Ａ０７，依全國贈與資料清單之記載，Ａ０７有未支付之價

    款差額250萬9,054元。

　㈥陳呂○○曾於102年10月23日開立面額30萬元支票乙紙，該支票

    並於Ａ０７帳戶內兌現。

　㈦Ａ０７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核准承租國有林地，雙方自96

    年1月1日起就000、000-0土地訂有租賃契約（限於造林使用

    ）。

六、本院之判斷：

　㈠遺產範圍之認定：

　1.陳○擒就○○路房地、○○街房地，是否各與Ａ０２2人成立借名登

    記契約：

　　⑴按借名登記契約屬無名（非典型）契約之一種，通常係指

      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

      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出名為登記之契約

      。基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內

      容尚有差異，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

      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效力，惟出名人與借名人就

      該約定內容，應有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又不動產登記

      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契約者，應

      就該契約成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究於何時、何

      地、與何人、以何方式，成立該約定內容之借名登記契約

      （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93號裁判意旨參照）。上訴

      人主張陳○擒就○○路房地、○○街房地，各與Ａ０２2人成立借

      名登記契約，惟為Ａ０２2人所否認，經查：

　　　①○○路房地為Ａ０２向訴外人陳木霖購買，並於66年1月6日登

        記為所有權人；○○街房屋則為Ａ０８原始起造，於71年5月

        18日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為其所有，有登記謄本、公

        證書（下稱系爭公證書）、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使用執照

        等件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77頁至第179頁、第193

        頁，原審卷五第247頁至第248頁，本院卷一第307頁至

        第308頁）。上訴人主張○○路房地、○○街房地均為陳○擒

        出資，故陳○擒始為實際所有權人云云，惟陳○擒與Ａ０２2

        人具親屬關係，陳○擒縱有提供購屋資金之事實，原因

        亦屬多端，尚不足逕認陳○擒始為○○路房地、○○街房地

        之所有權人。至上訴人主張系爭公證書上「已得第三人

        許可或同意者其證明」欄位有陳○擒之印文，且陳呂○○

        於107年1月26日與訴外人即上訴人堂姐陳○君對話（下

        稱系爭對話）中曾提及：「阿珍分這個厝」，就是指父

        親規劃日後○○路房地要分配給Ａ０２云云，並提出系爭公

        證書、系爭對話譯文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07頁至第3

        08頁、第313頁），惟上訴人所指前揭欄位所蓋之印文

        因墨色過淡，無法辨識是否為陳○擒之印文，況依系爭

        公證書所載，請求公證之標的為Ａ０２、陳木霖2人間關於

        ○○路房地之買賣契約，則前揭欄位縱有陳○擒之蓋印，

        其亦屬買賣雙方以外之「第三人」，尚難憑此認陳○擒

        為○○路房地之實際所有權人。至依系爭對話譯文，陳呂

        ○○固曾表示：「阿珍分這個厝」，惟並未提及登記為○○

        路房地所有權人之Ａ０２，且其所指「這個厝」語意不明

        ，是否指○○路房地，亦屬有疑，難認陳呂○○前揭對話係

        指○○路房地日後欲分配給Ａ０２。再者，縱陳○擒確有規劃

        日後再將○○路房地分配Ａ０２之意，亦屬其個人主觀認知

        ，與○○路房地所有權歸屬之認定無涉，是上訴人所舉證

        據，均不足證明陳○擒始為○○路房地所有權人。

　　　②此外，上訴人復未具體說明陳○擒與Ａ０２2人間係何時、何

        地、以何方式，分別就○○路房地、○○街房地成立借名登

        記契約，並提出證據為憑，其主張陳○擒與Ａ０２2人間存

        有借名登記契約云云，即難採信。至上訴人另提出其與

        陳○擒107年間對話，陳○擒曾表示：「（上訴人問：○○

        路177號《按即○○路房地》您現在住的這間，甘是您買ㄟ？

        ）是啊，不是」等語，及Ａ０２2人之女兒曾在網路貼文提

        及，小時候家庭貧困，由母親賺錢養家，並曾出了部分

        資金購買房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8頁網路截圖；本

        院卷二第7頁對話譯文），均欲證明Ａ０２2人資力不足負

        擔購屋資金，○○路房地、○○街房地均為陳○擒出資購買

        云云，惟前揭房地縱為陳○擒出資，仍無從逕認陳○擒為

        房地所有權人，已如前述，是上訴人所提前揭證據，亦

        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併予敘明。

　　⑵據上，上訴人主張陳○擒始為○○路房地、○○街房地之實際所

      有權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規定

      ，請求Ａ０２2人將○○路房地、○○街房地返還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

      云云，要非可採。　　

　2.Ａ０７於陳○擒2人死亡後，自陳○擒2人帳戶提領共19萬5,000元

    ，是否應返還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

　　⑴經查，兩造對Ａ０７在陳○擒2人死亡後，於108年9月26日自陳

      呂○○帳戶提領11萬5,000元、111年7月2日自陳○擒帳戶提

      領8萬元；暨Ａ０７曾支付陳○擒喪葬費用17萬8,500元、陳呂

      ○○喪葬費用19萬5,000元等情均不爭執，斟酌Ａ０７固於陳○

      擒2人死亡後，自其等帳戶提領金錢，惟提領之金額均未

      逾其支出陳○擒2人之喪葬費用，參以Ａ０３、Ａ０５2人陳稱陳

      呂○○於106年間將陳○擒2人帳戶交由Ａ０８、Ａ０７2人保管（見

      原審卷一第245頁），且上訴人亦曾向外勞仲介表示：「Ａ

      ０７是我父親的法定監護人及外勞薪資付款人，請找Ａ０７負

      起責任付款」等語，有Ａ０３、Ａ０５2人提出之line對話記錄

      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53頁），可見陳○擒2人相關支

      出，均由Ａ０７負責自其等2人之帳戶提領支付，是Ａ０７於陳○

      擒2人過世後，提領其等帳戶內之金錢支付喪葬費用，難

      認所為非基於正當之目的，而有侵害Ａ０１7人財產權之情事

      ，是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Ａ０７將其自陳○擒2

      人帳戶內提領共19萬5,000元，返還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自

      屬無據。

　　⑵再者，金融機關與存款戶間係成立消費寄託契約，約定存

      款戶將金錢之所有權移轉予金融機關，而由金融機關返還

      相同之金額，依此，陳○擒2人將金錢存入帳戶時，金錢所

      有權即已移轉於金融機構，非屬陳○擒2人所有，是上訴人

      當無從因繼承而取得前揭金錢之所有權。依此，上訴人依

      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Ａ０７

      將其自陳○擒2人帳戶提領共19萬5,000元，返還全體繼承

      人公同共有，亦屬無據，不應准許。

　　⑶據上，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

      第184條規定，請求Ａ０７給付Ａ０１7人共19萬5,000元，為無

      理由，不應准許。

　3.Ａ０７取得系爭承租權，是否應依民法第1173條第1項規定將贈

    與價額加入陳○擒遺產中計算：

　　⑴按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

      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

      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遺產，民法第1173條第

      1項定有明文。蓋被繼承人因繼承人之結婚、分居或營業

      所為財產之贈與，通常無使受贈人特受利益之意思，不過

      因遇此等事由，就其日後終應繼承之財產，預行撥給而已

      ，故除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外，應將該贈

      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

      財產。

　　⑵上訴人主張陳○擒原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承租OOO○OO

      OOO土地，95年間將系爭承租權贈與當時失業之Ａ０７，屬以

      營業為原因之特種贈與，應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將系爭

      承租權之價額列入陳○擒之遺產分配云云。經查，兩造固

      均不爭執OOO○OOOOO土地原為陳○擒所承租，惟據Ａ０６於原

      審所陳：「父親原擬委由次子續約，被告Ａ０７見有利可圖

      ，以次子為公務人員不可兼職為由，及其住高雄方便重新

      申請造林補助即時回饋父親。父親為鼓勵剛結婚之Ａ０７有

      開拓之心，及自己年齡已高，便同意指派Ａ０７代表再續約

      」（見原審卷一第353頁），可知當時係Ａ０７在原租約到期

      後，出面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核准，而重新簽訂國

      有林地出租造林契約書，承租OOO○OOOOO土地，依前揭過

      程觀之，Ａ０７取得系爭承租權係因其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重新簽訂租約，陳○擒因未續租而未再取得系爭承租權，

      客觀上當無從將系爭承租權贈與Ａ０７。再者，陳○擒係00年

      00月生，有戶籍謄本在卷可證（見原審卷一第223頁），

      其於95年間已高齡82歲，是Ａ０６、Ａ０７一致陳稱陳○擒因年

      事已高，故不再承租OOO○OOOOO土地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

      53頁、原審卷六第116頁），應可採信。由此，陳○擒不續

      租OOO○OOOOO土地之考量，亦難逕認與Ａ０７之營業行為有關

      。

　　⑶據上，本件尚難認Ａ０７取得系爭承租權，為陳○擒以營業為

      原因所為之特種贈與，從而，上訴人主張應依民法第1173

      條第1項規定，將將贈與價額加入陳○擒遺產中計算，亦非

      可採。

　4.陳呂○○對Ａ０７是否有250萬9,054元之買賣價金債權、30萬元

    之借貸債權？　

　　⑴針對250萬9,054元之買賣價金債權部分：

　　　①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

        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價金互相同意時

        ，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345條定有明文。又請求

        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因之

        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主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必

        須證明其為真實後，被告於其抗辯事實，始應負證明之

        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

        第377號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主張陳呂○○於106年3

        月27日將○○街房地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Ａ０７所有，

        惟Ａ０７迄未給付買賣價金250萬9,054元云云，並提出全

        國贈與資料清單（下稱系爭清單）記載「2509,054土地

        及房屋未支付價款差額」為憑（見原審卷一第30頁）。

　　　②惟查，該筆「2509,054土地及房屋未支付價款差額」經

        系爭清單列載為陳呂○○對Ａ０７之贈與，並於扣除陳呂○○

        當年度可使用免稅額220萬元後，按10％贈與稅稅率課徵

        3萬0,905元稅額（《250萬9,054元－220萬元》×10％），有

        贈與稅核定通知書等件在卷可查（見原審卷四第169頁

        ），是上訴人依系爭清單主張Ａ０７尚積欠陳呂○○買賣價

        金250萬9,054元未給付，尚乏所據。此外，上訴人未能

        提出陳呂○○、Ａ０７間關於○○街房地移轉係基於買賣關係

        之相關證據，參以Ａ０７抗辯：○○街房地為陳呂○○生前贈

        與，但因考量贈與免稅額之問題，故聽從代書建議，改

        以部分贈與、部分買賣之方式完成移轉等語（見原審卷

        四第35頁至第37頁），亦與○○街房地106年3月27日移轉

        登記為Ａ０７所有，係以部分贈與、部分買賣之方式完成

        稅捐之申報乙情相符，且贈與人陳呂○○經核定繳納上開

        贈與稅後，亦未有所異議，足認Ａ０７上開所辯，尚非無

        憑，由此，上訴人主張陳呂○○、Ａ０７間關於○○街房地之

        移轉為買賣關係，即不得遽採。

　　　③據上，本件尚難認陳呂○○對Ａ０７有250萬9,054元之買賣價

        金債權，則上訴人依民法第367條、第821條、第828條

        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７給付250萬9,054元予Ａ０１7人，並列

        入陳呂○○之遺產分配，自不應准許。

　　⑵針對30萬元借貸債權部分：

　　　①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

        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

        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

        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

        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

        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

        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

        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98年

        度台上字第1045號裁判意旨參照）。

　　　②經查，陳呂○○固於102年10月23日以其板信商業銀行前鎮

        分行（下稱板信商銀）帳戶存款30萬元開立支票（下稱

        系爭支票），其後該支票係在Ａ０７凱基商業銀行（下稱

        凱基銀行）帳戶兌現，有陳呂○○板信商銀帳戶交易明細

        、系爭支票翻拍照片、板信商銀112年12月14日函文、

        凱基銀行113年1月5日函文等件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一

        第145頁、第231頁、第235頁，原審卷四第287頁、第29

        1頁），惟此至多僅得認陳呂○○曾交付Ａ０７30萬元，尚不

        足逕認陳呂○○與Ａ０７就該筆30萬元有消費借貸之合意，

        此外，上訴人就其主張陳呂○○對Ａ０７有30萬元借款債權

        存在乙情，未能提出其他證據為憑，則其依民法第478

        條規定請求Ａ０７給付30萬元予Ａ０１7人，並列入陳呂○○之

        遺產分配，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5.上訴人主張其自103年至111年11月，墊付陳○擒2人醫療、照

    護費用共202萬1,272元，應自陳○擒2人遺產中扣抵，是否可

    採：

　　⑴按子女為父母墊付費用，性質上屬被繼承人生前債務，而

      為遺產之一部分（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243號裁判

      意旨可參）。上訴人主張其自103年至111年11月，墊付陳

      ○擒2人醫療、照護費用共202萬1,272元，應自陳○擒2人遺

      產中取償云云。惟查：

　　　①依上訴人自行製作之各項代墊費用表，已載明多數代墊

        款項之付款人為「秀嬌」（見原審卷二第135頁至第153

        頁、第161頁至第178頁），可見縱有墊付之事實，付款

        人亦為Ａ０５。再參以Ａ０５前以其於84年至110年間，分別

        為陳○擒、陳呂○○墊付生活費用45萬7,497元、124萬5,9

        51元，並以陳呂○○生前曾將陳○擒2人帳戶存摺、印章等

        重要財物交由Ａ０２、Ａ０７2人保管，向原審法院請求Ａ０２、

        Ａ０７2人應返還代墊扶養費（下稱系爭返還代墊扶養費前

        案），經原審法院以109年度家聲字第250號裁定認陳○

        擒2人之財產足以維持生活，Ａ０５之扶養義務尚未發生，

        故Ａ０５縱有代墊費用之支出，亦屬基於孝道而為之任意

        給付，不得依不當得利請求返還，並駁回Ａ０５之請求；Ａ

        ０５提起抗告後，復經原審法院合議庭111年度家聲抗字

        第10號裁定駁回抗告確定，有前揭裁定附卷可查（見原

        審卷三第381頁至第389頁），觀之Ａ０５於系爭返還代墊

        扶養費前案中，主張墊付費用之項目，與本件上訴人主

        張為陳○擒2人墊付之項目大致相同（見原審卷二第131

        頁，原審卷三第386頁）、主張墊付之期間亦有重疊，

        益堪認上訴人係將Ａ０５於系爭返還代墊扶養費前案中主

        張之支出，於本案中援引為己所支付，自非可採。

　　　②至上訴人製作各項墊付費用中，未載明付款為人「秀嬌

        」、或付款金額未經Ａ０５於系爭返還代墊扶養費前案中

        主張部分，考量上訴人於本件主張墊付費用之項目，與

        Ａ０５於系爭返還代墊扶養費前案所主張之項目大致相同

        （例如：外傭相關費用等），該項費用以往由Ａ０５長期

        支付，上訴人未說明何以轉由其負擔，並提出其負擔費

        用之相關資金記錄，其該部分主張亦難遽信。

　　⑵據上，上訴人主張其曾墊付陳○擒2人醫療、照護費用共202

      萬1,272元云云，尚難採信，則其主張前揭墊付之費用，

      應自陳○擒2人遺產中扣償，亦屬無據。　

　6.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1148條，Ａ０７應偕同全體繼承人向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將000、000-0土地出租造林契約變更承

    租人為Ａ０１7人，是否可採：　　　

　　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

    財產上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

    ，惟查，陳○擒因未再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續租000、000-0

    土地，而失卻系爭承租權，已如前述，系爭承租權自不因繼

    承而歸由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從而，上訴人援引民法第1148條

    規定，請求Ａ０７偕同全體繼承人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將000、000-0土地出租造林契約變更承租人為Ａ０１7人，自屬

    無據，不應准許。　　

　7.又兩造對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為陳○擒之遺產、附表二編號

    4至編號7為陳呂○○之遺產乙情均不爭執，上訴人主張○○路房

    地、○○街房地、系爭承租權及Ａ０７於111年7月2日自陳○擒帳

    戶提領之8萬元，應列入陳○擒之遺產；以及陳呂○○對Ａ０７買

    賣價金債權250萬9,054元、借款債權30萬元，及Ａ０７於108年

    9月25日自陳呂○○帳戶內提領之11萬5,000元，應列入陳呂○○

    遺產云云，均非可採，從而，陳○擒、陳呂○○遺產即各如附

    表一編號7至編號31、附表二編號4至編號7所示，堪可認定

    。

　㈡遺產分割方法之認定：

　1.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定

    有明文。經查，陳呂○○於108年9月25日死亡，其繼承人為陳

    ○擒及Ａ０１7人，嗣陳○擒於111年7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Ａ０１

    7人，Ａ０１7人並再轉繼承陳○擒所繼承陳呂○○遺產，故Ａ０１7人

    遺產之應繼分各為7分之1。又陳○擒2人遺有如附表一編號7

    至編號31、附表二編號4至編號7所示遺產，在分割遺產前，

    兩造對於前揭遺產為公同共有，兩造目前既無法達成分割遺

    產之協議，且前揭遺產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依照上開規定

    ，上訴人請求裁判分割遺產，即無不合。

　2.又按法院定遺產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惟應斟

    酌各繼承人之意願、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分割後之經濟

    效用及公共利益等為公平決定。經查，上訴人就陳○擒2人遺

    產之分割方法，主張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見本院

    卷一第19頁至第24頁），審酌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

    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且以此方

    式分割，對兩造尚屬公平妥適，爰認陳○擒2人之遺產應按Ａ０

    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至Ａ０６雖主張陳○擒遺願係

    欲將澎湖土地（即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由其單獨繼承，

    故應將前揭土地分割由其繼承，再由其找補其他繼承人云云

    ，並援引陳呂○○於系爭對話中提及「阿宗，阿宗分澎湖的土

    地，澎湖的土地他都還沒領」等語為憑（見本院卷一第313

    頁），惟陳呂○○前開所述，僅足認係其個人對財產分配之主

    觀想法，陳○擒復未以遺囑定有分割遺產之方法，則Ａ０６僅以

    陳呂○○前開對話所述，主張依陳○擒之遺願，附表一編號7至

    編號31應分割由其單獨繼承云云，難認可採。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請求分割陳○擒2人

    之遺產，為有理由，並應分割如附表一、二「分割方法」欄

    所示，上訴人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

    判決就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泰錄

　　　　　　　　　　　　　　　　　　　法　官　高瑞聰

　　　　　　　　　　　　　　　　　　　法　官　王　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吳璧娟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家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陳秀卿  

被 上訴 人  陳古合  

            陳秀錦  

            陳秀嬌  

            陳秀娥  

            陳其宗  



            陳永德  

            黃淑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繼承權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年度家繼訴字第13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Ａ０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上訴人主張：

　㈠被繼承人陳○擒（民國111年7月2日死亡）、陳呂○○（108年9月25日死亡，與陳○擒合稱陳○擒2人）為夫妻關係；上訴人Ａ０１與被上訴人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下合稱Ａ０１7人）為陳○擒2人之子女；被上訴人Ａ０８為Ａ０２之配偶。下列財產分別屬陳○擒2人之遺產：

　1.陳○擒之遺產部分：

　　⑴位於高雄市○鎮區○○段○○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鎮區○○路000號）及坐落土地（即同段OOOO地號土地，與建物合稱○○路房地，即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至2），及位於高雄市○鎮區○○段○○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鎮區○○街000巷0號4樓）及坐落土地（即同段OOO○OOOOO○OOO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各64/1000》，與建物合稱○○街房地，即附表一編號3至6）均為陳○擒所有，僅各借名登記予Ａ０２、Ａ０８（下合稱Ａ０２2人），而各與其等間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惟前揭借名登記契約已因借名人死亡而終止，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２2人應將○○路房地、○○街房地返還予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並列入陳○擒之遺產分配。

　　⑵Ａ０７於陳○擒死亡當日逕自陳○擒帳戶提領新臺幣（下同）8萬元，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第184條規定，請求Ａ０７應給付全體繼承人8萬元，並列入陳○擒遺產分配（即附表一編號32）；至Ａ０７於95年間因失業，獲陳○擒贈與台東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OOO○OOOOO土地）承租權（下稱系爭承租權，即附表一編號33），應依民法第1173條第1項規定，將系爭承租權贈與之價額列入陳○擒之遺產分配。又系爭承租權既屬陳○擒之遺產，Ａ０７自應偕同全體繼承人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將OOO○OOOOO土地出租造林契約辦理承租人變更為Ａ０１7人。

　　⑶前揭○○路房地、○○街房地、系爭承租權、Ａ０７應給付Ａ０１7人之8萬元，與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所示財產均為陳○擒之遺產，應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陳呂○○之遺產部分：　

　　⑴陳呂○○前於106年3月27日將其名下高雄市○鎮區○○街0巷0○0號房地（下稱○○街房地）出售Ａ０７，然Ａ０７迄未給付買賣價金250萬9,054元（即附表二編號1），該筆買賣價金債權現為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爰依繼承法律關係及民法第3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７給付250萬9,054元予Ａ０１7人，並列入陳呂○○之遺產分配。

　　⑵Ａ０７前於102年10月間，向陳呂○○借款30萬元（即附表二編號2）迄未返還，該筆債權現為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爰依繼承法律關係及民法第478條規定請求Ａ０７給付30萬元予Ａ０１7人，並列入陳呂○○之遺產分配。

　　⑶Ａ０７於陳呂○○死亡當日逕自陳呂○○帳戶提領11萬5,000元（即附表二編號3），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第184條規定，請求Ａ０７給付Ａ０１7人11萬5,000元，並列入陳呂○○之遺產分配。

　　⑷又上訴人自103年間至111年11月底，因照顧陳○擒2人而支出202萬1,272元，前揭費用應由Ａ０１7人負擔，故扣除上訴人應分擔28萬8,753元（202萬1,272元×1/7＝28萬8,754元）後，餘額173萬2,518元（202萬1,272元－28萬8,754元＝173萬2,518元）則類推適用民法第1150條規定，先由前揭⑴至⑶現金分配返還予上訴人，餘款與陳呂○○附表二編號4至編號7之遺產，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3.又陳○擒2人死亡時，具有得領取勞保喪葬補助款資格之繼承人協議由Ａ０４、Ａ０７分別以自己名義領取陳呂○○、陳○擒喪葬補助款11萬4,600元、7萬5,750元，Ａ０４、Ａ０７應將所領取勞保喪葬補助款返還由具請領資格之繼承人全體公同共有。

　㈡並聲明：⑴Ａ０２應將○○路房地移轉登記予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⑵Ａ０８應將○○街房地移轉登記予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⑶Ａ０７應給付300萬4,054元（即附表一編號32；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金額）予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⑷陳○擒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應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⑸陳呂○○所遺如附表二所示遺產，應由上訴人就代墊扶養費173萬2,518元自同表編號1至3所示遺產取償後，餘款與同表所示其餘遺產，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⑹Ａ０７領取之勞保喪葬補助款7萬5,750元，應返還Ａ０７、Ａ０３及上訴人公同共有；⑺Ａ０４領取之勞保喪葬補助款11萬4,600元，應返還由Ａ０４、Ａ０７、Ａ０３及上訴人公同共有；⑻Ａ０７應協同Ａ０１7人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將000、000-0土地出租造林契約辦理承租人變更為全體繼承人。

三、被上訴人部分：

　㈠Ａ０２2人則以：○○路房地、○○街房地各為Ａ０２、Ａ０８所有，其等與陳○擒間無借名登記契約存在，○○路房地、○○街房地不應列入陳○擒之遺產分配。又上訴人雖主張有代墊陳○擒2人扶養費用，惟上訴人提出之支出收據係其趁隙取得，無法證明其確有墊付費用之事實，況陳○擒2人無不能維持生活之情事，扶養義務尚未發生，是上訴人縱有墊付費用，亦僅屬盡孝道所為之任意給付，不得要求由陳○擒2人之遺產扣還等語置辯。

　㈡Ａ０７則以：Ａ０７固於108年9月25日、111年7月2日各自陳呂○○、陳○擒帳戶內提領8萬元、11萬5,000元，惟前揭款項均用於陳○擒2人之喪葬費用，Ａ０７無返還義務。又陳○擒於95年間已聲請將000、000-0土地之承租人變更為Ａ０７，迄今更續換約3次，Ａ０１7人均無異議，顯見系爭承租權非陳○擒之遺產。再者，○○街房地為陳呂○○贈與Ａ０７，且Ａ０７從未向陳呂○○借款，否認陳呂○○對Ａ０７有250萬9,054元買賣價金債權及30萬元借款債權存在。至Ａ０７領取之喪葬補助7萬5,750元，應屬公法上給付而非遺產，Ａ０７無須將該筆費用返還其他具請領喪葬補助款資格之繼承人公同共有等語置辯。

　㈢Ａ０４則以：Ａ０４領取之喪葬補助款11萬4,600元，已用於陳呂○○喪葬費之支出，無須將該筆費用返還其他具請領喪葬補助款資格之繼承人公同共有等語置辯。

　㈣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則以：同意上訴人之主張等語。

四、原審判決Ａ０１7人就陳○擒2人所遺如附表一、二所示遺產，應按同表「本院所認分割方法」欄分割，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一部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Ａ０２應將○○路房地移轉登記予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㈢Ａ０８應將○○街房地移轉登記予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㈣Ａ０７應給付300萬4,054元予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㈤陳○擒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應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㈥陳呂○○所遺如附表二所示遺產，應由上訴人就代墊扶養費173萬2,518元自同表編號1至3所示遺產取償後，餘款與同表所示其餘遺產，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㈦Ａ０７應協同Ａ０１7人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將000、000-0土地出租造林契約辦理承租人變更為全體繼承人。Ａ０３、Ａ０５均稱：認同上訴人之上訴。Ａ０６未為任何聲明。Ａ０２2人、Ａ０４、Ａ０７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上訴人就Ａ０７、Ａ０４返還喪葬補助款之請求受敗訴判決部分未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五、協商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陳○擒2人為夫妻關係，Ａ０１7人為其等子女，Ａ０８則為Ａ０２之配偶。

　㈡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為陳○擒之遺產、附表二編號4至編號7為陳呂○○之遺產。

　㈢Ａ０７在陳○擒2人死亡後，於108年9月26日自陳呂○○帳戶提領11萬5,000元、111年7月2日自陳○擒帳戶提領8萬元。

　㈣Ａ０７曾支付陳○擒喪葬費用17萬8,500元、陳呂○○喪葬費用19萬5,000元。

　㈤陳呂○○於106年3月27日將○○街房地以贈與及買賣之方式移轉登記予Ａ０７，依全國贈與資料清單之記載，Ａ０７有未支付之價款差額250萬9,054元。

　㈥陳呂○○曾於102年10月23日開立面額30萬元支票乙紙，該支票並於Ａ０７帳戶內兌現。

　㈦Ａ０７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核准承租國有林地，雙方自96年1月1日起就000、000-0土地訂有租賃契約（限於造林使用）。

六、本院之判斷：

　㈠遺產範圍之認定：

　1.陳○擒就○○路房地、○○街房地，是否各與Ａ０２2人成立借名登記契約：

　　⑴按借名登記契約屬無名（非典型）契約之一種，通常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出名為登記之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內容尚有差異，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效力，惟出名人與借名人就該約定內容，應有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契約者，應就該契約成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究於何時、何地、與何人、以何方式，成立該約定內容之借名登記契約（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93號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主張陳○擒就○○路房地、○○街房地，各與Ａ０２2人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惟為Ａ０２2人所否認，經查：

　　　①○○路房地為Ａ０２向訴外人陳木霖購買，並於66年1月6日登記為所有權人；○○街房屋則為Ａ０８原始起造，於71年5月18日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為其所有，有登記謄本、公證書（下稱系爭公證書）、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使用執照等件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77頁至第179頁、第193頁，原審卷五第247頁至第248頁，本院卷一第307頁至第308頁）。上訴人主張○○路房地、○○街房地均為陳○擒出資，故陳○擒始為實際所有權人云云，惟陳○擒與Ａ０２2人具親屬關係，陳○擒縱有提供購屋資金之事實，原因亦屬多端，尚不足逕認陳○擒始為○○路房地、○○街房地之所有權人。至上訴人主張系爭公證書上「已得第三人許可或同意者其證明」欄位有陳○擒之印文，且陳呂○○於107年1月26日與訴外人即上訴人堂姐陳○君對話（下稱系爭對話）中曾提及：「阿珍分這個厝」，就是指父親規劃日後○○路房地要分配給Ａ０２云云，並提出系爭公證書、系爭對話譯文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07頁至第308頁、第313頁），惟上訴人所指前揭欄位所蓋之印文因墨色過淡，無法辨識是否為陳○擒之印文，況依系爭公證書所載，請求公證之標的為Ａ０２、陳木霖2人間關於○○路房地之買賣契約，則前揭欄位縱有陳○擒之蓋印，其亦屬買賣雙方以外之「第三人」，尚難憑此認陳○擒為○○路房地之實際所有權人。至依系爭對話譯文，陳呂○○固曾表示：「阿珍分這個厝」，惟並未提及登記為○○路房地所有權人之Ａ０２，且其所指「這個厝」語意不明，是否指○○路房地，亦屬有疑，難認陳呂○○前揭對話係指○○路房地日後欲分配給Ａ０２。再者，縱陳○擒確有規劃日後再將○○路房地分配Ａ０２之意，亦屬其個人主觀認知，與○○路房地所有權歸屬之認定無涉，是上訴人所舉證據，均不足證明陳○擒始為○○路房地所有權人。

　　　②此外，上訴人復未具體說明陳○擒與Ａ０２2人間係何時、何地、以何方式，分別就○○路房地、○○街房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並提出證據為憑，其主張陳○擒與Ａ０２2人間存有借名登記契約云云，即難採信。至上訴人另提出其與陳○擒107年間對話，陳○擒曾表示：「（上訴人問：○○路177號《按即○○路房地》您現在住的這間，甘是您買ㄟ？）是啊，不是」等語，及Ａ０２2人之女兒曾在網路貼文提及，小時候家庭貧困，由母親賺錢養家，並曾出了部分資金購買房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8頁網路截圖；本院卷二第7頁對話譯文），均欲證明Ａ０２2人資力不足負擔購屋資金，○○路房地、○○街房地均為陳○擒出資購買云云，惟前揭房地縱為陳○擒出資，仍無從逕認陳○擒為房地所有權人，已如前述，是上訴人所提前揭證據，亦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併予敘明。

　　⑵據上，上訴人主張陳○擒始為○○路房地、○○街房地之實際所有權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２2人將○○路房地、○○街房地返還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云云，要非可採。　　

　2.Ａ０７於陳○擒2人死亡後，自陳○擒2人帳戶提領共19萬5,000元，是否應返還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

　　⑴經查，兩造對Ａ０７在陳○擒2人死亡後，於108年9月26日自陳呂○○帳戶提領11萬5,000元、111年7月2日自陳○擒帳戶提領8萬元；暨Ａ０７曾支付陳○擒喪葬費用17萬8,500元、陳呂○○喪葬費用19萬5,000元等情均不爭執，斟酌Ａ０７固於陳○擒2人死亡後，自其等帳戶提領金錢，惟提領之金額均未逾其支出陳○擒2人之喪葬費用，參以Ａ０３、Ａ０５2人陳稱陳呂○○於106年間將陳○擒2人帳戶交由Ａ０８、Ａ０７2人保管（見原審卷一第245頁），且上訴人亦曾向外勞仲介表示：「Ａ０７是我父親的法定監護人及外勞薪資付款人，請找Ａ０７負起責任付款」等語，有Ａ０３、Ａ０５2人提出之line對話記錄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53頁），可見陳○擒2人相關支出，均由Ａ０７負責自其等2人之帳戶提領支付，是Ａ０７於陳○擒2人過世後，提領其等帳戶內之金錢支付喪葬費用，難認所為非基於正當之目的，而有侵害Ａ０１7人財產權之情事，是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Ａ０７將其自陳○擒2人帳戶內提領共19萬5,000元，返還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自屬無據。

　　⑵再者，金融機關與存款戶間係成立消費寄託契約，約定存款戶將金錢之所有權移轉予金融機關，而由金融機關返還相同之金額，依此，陳○擒2人將金錢存入帳戶時，金錢所有權即已移轉於金融機構，非屬陳○擒2人所有，是上訴人當無從因繼承而取得前揭金錢之所有權。依此，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Ａ０７將其自陳○擒2人帳戶提領共19萬5,000元，返還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亦屬無據，不應准許。

　　⑶據上，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第184條規定，請求Ａ０７給付Ａ０１7人共19萬5,000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3.Ａ０７取得系爭承租權，是否應依民法第1173條第1項規定將贈與價額加入陳○擒遺產中計算：

　　⑴按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遺產，民法第1173條第1項定有明文。蓋被繼承人因繼承人之結婚、分居或營業所為財產之贈與，通常無使受贈人特受利益之意思，不過因遇此等事由，就其日後終應繼承之財產，預行撥給而已，故除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外，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財產。

　　⑵上訴人主張陳○擒原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承租OOO○OOOOO土地，95年間將系爭承租權贈與當時失業之Ａ０７，屬以營業為原因之特種贈與，應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將系爭承租權之價額列入陳○擒之遺產分配云云。經查，兩造固均不爭執OOO○OOOOO土地原為陳○擒所承租，惟據Ａ０６於原審所陳：「父親原擬委由次子續約，被告Ａ０７見有利可圖，以次子為公務人員不可兼職為由，及其住高雄方便重新申請造林補助即時回饋父親。父親為鼓勵剛結婚之Ａ０７有開拓之心，及自己年齡已高，便同意指派Ａ０７代表再續約」（見原審卷一第353頁），可知當時係Ａ０７在原租約到期後，出面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核准，而重新簽訂國有林地出租造林契約書，承租OOO○OOOOO土地，依前揭過程觀之，Ａ０７取得系爭承租權係因其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重新簽訂租約，陳○擒因未續租而未再取得系爭承租權，客觀上當無從將系爭承租權贈與Ａ０７。再者，陳○擒係00年00月生，有戶籍謄本在卷可證（見原審卷一第223頁），其於95年間已高齡82歲，是Ａ０６、Ａ０７一致陳稱陳○擒因年事已高，故不再承租OOO○OOOOO土地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53頁、原審卷六第116頁），應可採信。由此，陳○擒不續租OOO○OOOOO土地之考量，亦難逕認與Ａ０７之營業行為有關。

　　⑶據上，本件尚難認Ａ０７取得系爭承租權，為陳○擒以營業為原因所為之特種贈與，從而，上訴人主張應依民法第1173條第1項規定，將將贈與價額加入陳○擒遺產中計算，亦非可採。

　4.陳呂○○對Ａ０７是否有250萬9,054元之買賣價金債權、30萬元之借貸債權？　

　　⑴針對250萬9,054元之買賣價金債權部分：

　　　①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345條定有明文。又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因之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主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必須證明其為真實後，被告於其抗辯事實，始應負證明之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377號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主張陳呂○○於106年3月27日將○○街房地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Ａ０７所有，惟Ａ０７迄未給付買賣價金250萬9,054元云云，並提出全國贈與資料清單（下稱系爭清單）記載「2509,054土地及房屋未支付價款差額」為憑（見原審卷一第30頁）。

　　　②惟查，該筆「2509,054土地及房屋未支付價款差額」經系爭清單列載為陳呂○○對Ａ０７之贈與，並於扣除陳呂○○當年度可使用免稅額220萬元後，按10％贈與稅稅率課徵3萬0,905元稅額（《250萬9,054元－220萬元》×10％），有贈與稅核定通知書等件在卷可查（見原審卷四第169頁），是上訴人依系爭清單主張Ａ０７尚積欠陳呂○○買賣價金250萬9,054元未給付，尚乏所據。此外，上訴人未能提出陳呂○○、Ａ０７間關於○○街房地移轉係基於買賣關係之相關證據，參以Ａ０７抗辯：○○街房地為陳呂○○生前贈與，但因考量贈與免稅額之問題，故聽從代書建議，改以部分贈與、部分買賣之方式完成移轉等語（見原審卷四第35頁至第37頁），亦與○○街房地106年3月27日移轉登記為Ａ０７所有，係以部分贈與、部分買賣之方式完成稅捐之申報乙情相符，且贈與人陳呂○○經核定繳納上開贈與稅後，亦未有所異議，足認Ａ０７上開所辯，尚非無憑，由此，上訴人主張陳呂○○、Ａ０７間關於○○街房地之移轉為買賣關係，即不得遽採。

　　　③據上，本件尚難認陳呂○○對Ａ０７有250萬9,054元之買賣價金債權，則上訴人依民法第367條、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７給付250萬9,054元予Ａ０１7人，並列入陳呂○○之遺產分配，自不應准許。

　　⑵針對30萬元借貸債權部分：

　　　①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裁判意旨參照）。

　　　②經查，陳呂○○固於102年10月23日以其板信商業銀行前鎮分行（下稱板信商銀）帳戶存款30萬元開立支票（下稱系爭支票），其後該支票係在Ａ０７凱基商業銀行（下稱凱基銀行）帳戶兌現，有陳呂○○板信商銀帳戶交易明細、系爭支票翻拍照片、板信商銀112年12月14日函文、凱基銀行113年1月5日函文等件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45頁、第231頁、第235頁，原審卷四第287頁、第291頁），惟此至多僅得認陳呂○○曾交付Ａ０７30萬元，尚不足逕認陳呂○○與Ａ０７就該筆30萬元有消費借貸之合意，此外，上訴人就其主張陳呂○○對Ａ０７有30萬元借款債權存在乙情，未能提出其他證據為憑，則其依民法第478條規定請求Ａ０７給付30萬元予Ａ０１7人，並列入陳呂○○之遺產分配，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5.上訴人主張其自103年至111年11月，墊付陳○擒2人醫療、照護費用共202萬1,272元，應自陳○擒2人遺產中扣抵，是否可採：

　　⑴按子女為父母墊付費用，性質上屬被繼承人生前債務，而為遺產之一部分（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243號裁判意旨可參）。上訴人主張其自103年至111年11月，墊付陳○擒2人醫療、照護費用共202萬1,272元，應自陳○擒2人遺產中取償云云。惟查：

　　　①依上訴人自行製作之各項代墊費用表，已載明多數代墊款項之付款人為「秀嬌」（見原審卷二第135頁至第153頁、第161頁至第178頁），可見縱有墊付之事實，付款人亦為Ａ０５。再參以Ａ０５前以其於84年至110年間，分別為陳○擒、陳呂○○墊付生活費用45萬7,497元、124萬5,951元，並以陳呂○○生前曾將陳○擒2人帳戶存摺、印章等重要財物交由Ａ０２、Ａ０７2人保管，向原審法院請求Ａ０２、Ａ０７2人應返還代墊扶養費（下稱系爭返還代墊扶養費前案），經原審法院以109年度家聲字第250號裁定認陳○擒2人之財產足以維持生活，Ａ０５之扶養義務尚未發生，故Ａ０５縱有代墊費用之支出，亦屬基於孝道而為之任意給付，不得依不當得利請求返還，並駁回Ａ０５之請求；Ａ０５提起抗告後，復經原審法院合議庭111年度家聲抗字第10號裁定駁回抗告確定，有前揭裁定附卷可查（見原審卷三第381頁至第389頁），觀之Ａ０５於系爭返還代墊扶養費前案中，主張墊付費用之項目，與本件上訴人主張為陳○擒2人墊付之項目大致相同（見原審卷二第131頁，原審卷三第386頁）、主張墊付之期間亦有重疊，益堪認上訴人係將Ａ０５於系爭返還代墊扶養費前案中主張之支出，於本案中援引為己所支付，自非可採。

　　　②至上訴人製作各項墊付費用中，未載明付款為人「秀嬌」、或付款金額未經Ａ０５於系爭返還代墊扶養費前案中主張部分，考量上訴人於本件主張墊付費用之項目，與Ａ０５於系爭返還代墊扶養費前案所主張之項目大致相同（例如：外傭相關費用等），該項費用以往由Ａ０５長期支付，上訴人未說明何以轉由其負擔，並提出其負擔費用之相關資金記錄，其該部分主張亦難遽信。

　　⑵據上，上訴人主張其曾墊付陳○擒2人醫療、照護費用共202萬1,272元云云，尚難採信，則其主張前揭墊付之費用，應自陳○擒2人遺產中扣償，亦屬無據。　

　6.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1148條，Ａ０７應偕同全體繼承人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將000、000-0土地出租造林契約變更承租人為Ａ０１7人，是否可採：　　　

　　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惟查，陳○擒因未再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續租000、000-0土地，而失卻系爭承租權，已如前述，系爭承租權自不因繼承而歸由Ａ０１7人公同共有，從而，上訴人援引民法第1148條規定，請求Ａ０７偕同全體繼承人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將000、000-0土地出租造林契約變更承租人為Ａ０１7人，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7.又兩造對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為陳○擒之遺產、附表二編號4至編號7為陳呂○○之遺產乙情均不爭執，上訴人主張○○路房地、○○街房地、系爭承租權及Ａ０７於111年7月2日自陳○擒帳戶提領之8萬元，應列入陳○擒之遺產；以及陳呂○○對Ａ０７買賣價金債權250萬9,054元、借款債權30萬元，及Ａ０７於108年9月25日自陳呂○○帳戶內提領之11萬5,000元，應列入陳呂○○遺產云云，均非可採，從而，陳○擒、陳呂○○遺產即各如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附表二編號4至編號7所示，堪可認定。

　㈡遺產分割方法之認定：

　1.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定有明文。經查，陳呂○○於108年9月25日死亡，其繼承人為陳○擒及Ａ０１7人，嗣陳○擒於111年7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Ａ０１7人，Ａ０１7人並再轉繼承陳○擒所繼承陳呂○○遺產，故Ａ０１7人遺產之應繼分各為7分之1。又陳○擒2人遺有如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附表二編號4至編號7所示遺產，在分割遺產前，兩造對於前揭遺產為公同共有，兩造目前既無法達成分割遺產之協議，且前揭遺產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依照上開規定，上訴人請求裁判分割遺產，即無不合。

　2.又按法院定遺產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惟應斟酌各繼承人之意願、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分割後之經濟效用及公共利益等為公平決定。經查，上訴人就陳○擒2人遺產之分割方法，主張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見本院卷一第19頁至第24頁），審酌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且以此方式分割，對兩造尚屬公平妥適，爰認陳○擒2人之遺產應按Ａ０１7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至Ａ０６雖主張陳○擒遺願係欲將澎湖土地（即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由其單獨繼承，故應將前揭土地分割由其繼承，再由其找補其他繼承人云云，並援引陳呂○○於系爭對話中提及「阿宗，阿宗分澎湖的土地，澎湖的土地他都還沒領」等語為憑（見本院卷一第313頁），惟陳呂○○前開所述，僅足認係其個人對財產分配之主觀想法，陳○擒復未以遺囑定有分割遺產之方法，則Ａ０６僅以陳呂○○前開對話所述，主張依陳○擒之遺願，附表一編號7至編號31應分割由其單獨繼承云云，難認可採。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請求分割陳○擒2人之遺產，為有理由，並應分割如附表一、二「分割方法」欄所示，上訴人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判決就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泰錄

　　　　　　　　　　　　　　　　　　　法　官　高瑞聰

　　　　　　　　　　　　　　　　　　　法　官　王　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吳璧娟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